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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研 究  

摘 要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之 各 項 服 務

品 質 其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情 況 ， 以 為 提 升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參 考 。

以 「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 於 2006 年 針

對 參 加 全 程 馬 拉 松 之 參 賽 者 合 計 393 名 （ 男 姓 368 名 、 女 姓

25 名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研 究 ， 問 卷 內 容 分 為 四 個 構 面 ， 分 別

為 ： 活 動 品 質 、 互 動 品 質 、 成 果 品 質 及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 所 蒐

集 之 資 料 以 SPSS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描 述 性 統 計、t 考 驗、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並 以 薛 費 法 做 事 後 比 較 分 析 。  

    結 果 發 現：一、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之 各 服 務 構 面 品 質  

在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的 歸 類 上 會 有 不 同 的 品 質 屬 性 ， 屬 於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有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 和 「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 等 5 項 ；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 者 有 19 

項 ； 沒 有 出 現 「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 。 二 、 參 賽 者 的 參 賽 目 的 依 序 為 ： 運 動 健 身 、 休  

閒 調 劑 、 創 造 個 人 成 績 、 觀 光 旅 遊 、 響 應 大 會 號 召 。 三 、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之 管 道 依 序 為 ： 網 路 、 朋 友 告 知 、 主 辦 單 位 宣 傳  

資 料 、 報 紙 、 廣 告 。 四 、 構 面 的 總 得 分 以 「 互 動 品 質 」 居 第  

一，「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居 次，「 成 果 品 質 」更 次 之，「 活 動 品 質 」 

居 末 。 五 、 不 同 性 別 、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沒 有 差 異 。 六 、  

不 同 學 歷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 不 同 職 業 、 不 同 跑 齡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沒 有 差 異 。  

關 鍵 詞 ： 馬 拉 松 、 服 務 品 質 、 K a n o 二 維 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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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f Service Quality in 2006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s intending to provide a reference to improve the service quality of 

this competition by understood its Kano Model quality classification situation of all 

service quality of 2006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There are total 393 participants 

(Male: 368 persons, Female: 25 persons) who finished entire marathon route and join 

this research by writing the paper of “ Survey of 2006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Service Quality”. The survey contents are divided into four structures respectively is: 

Activity Quality, Interaction Quality, Achievement Quality, and Environment Facility 

Quality. All collected data is processed Describe Statistics, T-test, One way ANOVA by 

SPSS statistics software, and do the after event comparative analysis by Scheffes. 

Then we found that: First, each service structure quality of 2006 Taiwan 

International Marathon is classified into different quality pattern by Kano Model. There 

are 5 items is belonged into “Attractive Quality” respectively as “It’s suitable for 

different age level to join”,“Various competition events”,“Getting accomplishment 

feeling”, “Meeting new friends with same hobby”,and“Experiencing local society 

custom and people’s sentiment”；There are 19 items belonged into "One-Dimensional 

Quality Element” but “must-be quality”, “No Interest-Indifferent Quality Element”, and 

“Reverse Quality Element”. Second, participant's participative motivations in order are: 

to exercise and get healthy body, to relax as leisure, to create personal new record, to 

tour and sightseeing, and to respond for Sponsor’s promotion. Third, channels to get the 

competition news in order are: Internet, friends’ information, Sponsor’s promotion DM, 

newspaper, and the advertisement. Fourth, the total scores of service category in order 

are: “ Interaction Quality” first, “ Environment Facility Quality” second, “ Achievement 

Quality” third, and “ Activity Quality” the last. Fifth, there is no recognition difference 

of each service quality classification for these Marathon participants about s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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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erence, and “Have been a road-run team member?” and “Have been participated 

Marathon race?” Sixth, there is no recognition difference of each service quality 

classification for these Marathon participants about the difference of school record, age, 

marriage status, occupation, and years of being a marathon runner. 

Keyword:  Marathon,  Service Quality,  Kano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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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壹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近 年 來 世 界 各 國 因 馬 拉 松 的 普 遍 ， 而 改 善 了 國 民 的 健 康

及 體 力 ， 並 產 生 了 數 以 萬 計 的 馬 拉 松 跑 者 愛 好 者 ， 他 們 對 於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執 著 程 度 可 謂 已 經 達 到 了 如 癡 如 狂 的 境 界 （ 盧

瑞 山、夏 偉 恩，1995）。雖 然 馬 拉 松 運 動 沒 有 帶 給 人 金 錢 財 富，

但 卻 給 人 豐 富 的 人 生 經 驗（ 林 德 福，2004）。馬 拉 松 運 動 不 但

考 驗 參 加 者 的 體 力 、 耐 力 、 智 慧 ， 更 需 要 勇 氣 的 幫 助 才 有 可

能 完 成 比 賽 （ 紀 政 ， 2004）。  

馬 拉 松 如 今 已 形 成 了 一 股 世 界 潮 流 ， 在 歐 美 國 家 舉 辦 的

馬 拉 松 比 賽 ， 往 往 能 吸 引 成 千 上 萬 人 參 加 ， 例 如 歷 史 悠 久 的

波 士 頓 國 際 馬 拉 松 、 紐 約 國 際 馬 拉 松 、 夏 威 夷 國 際 馬 拉 松 、

倫 敦 國 際 馬 拉 松 、 巴 黎 國 際 馬 拉 松 等 等 皆 是 帶 動 風 潮 的 大 型

馬 拉 松 賽（ 盧 瑞 山、夏 偉 恩，1995）。這 些 已 經 登 上 世 界 舞 台

的 知 名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每 年 都 會 吸 引 世 界 各 地 的 馬 拉 松 愛 好

者 ， 遠 渡 重 洋 、 趨 之 若 鶩 ， 即 是 為 了 能 夠 真 正 地 完 成 一 場 馬

拉 松 。  

台 灣 馬 拉 松 運 動 從 1947 年 第 二 屆 省 運 會 就 已 經 開 始 萌

芽，至 今 從 未 間 斷 過（ 雷 寅 雄，2004）。而 台 灣 舉 辦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事 則 始 於 1986 年 3 月 9 日 在 台 北 舉 行 第 一 屆 的「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在 當 時 的 時 空 背 景 下 ， 參 加 比 賽 的 人 數 僅 有

2247 人。但 是 在 經 過 有 心 之 士 多 年 的 耕 耘 後，台 灣 舉 辦 的 國

際 馬 拉 松 比 賽 不 僅 規 模 日 趨 盛 大 ， 各 具 特 色 ， 而 且 具 有 發 展

成 真 正 國 際 知 名 馬 拉 松 賽 事 的 潛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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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以 安 泰 人 壽 取 得 冠 名 權 的 「 I N G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 為

例 。 安 泰 人 壽 總 經 理 陳 丕 耀 於 日 前 已 指 示 公 司 編 列 3 年 近 1

億 元 的 預 算 ， 不 但 要 將 比 賽 打 造 成 「 獎 金 第 一 、 科 技 第 一 、

國 際 化 第 一 」， 還 要 引 導 台 北 市 民 走 出 來 參 與 （ 李 一 中 ，

2004）。此 外，這 項 賽 事 的 總 獎 金 達 400 萬 元 新 台 幣，其 中 男、

女 冠 軍 得 主 各 獲 100 萬 元 ， 更創 下 國 內 馬 拉 松 獎 金 金 額 的 天

價 ， 安 泰 除 了 希 冀 以 高 額 獎 金 來 吸 引 世 界 頂 尖 好 手 來 台 參

賽 ， 以 增 加 台 北 馬 拉 松 在 全 球 的 曝 光 度 ， 更 期 待 台 灣 好 手 在

刺 激 下 能 夠 締 造 佳 績 。  

另 外 ， 在 台 灣 東 部 舉 行 的 太 魯 閣 馬 拉 松 ， 原 本 是 由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管 理 處 和 中 華 民 國 路 跑 協 會 開 始 合 辦 ， 以 當 地 兼

具 壯 闊 和 秀 麗 特 色 的 峽 谷 景 致 為 賣 點 ， 以 招 徠 各 地 路 跑 俱 樂

部 及 民 眾 前 去 參 加 ， 活 動 後 ， 可 以 順 道 留 下 來 旅 遊 ， 參 加 人

數 成 長 快 速，口 碑 也 愈 來 愈 好，因 而 獲 得 中 華 汽 車 公 司 注 意，

進 而 一 拍 即 合 ， 決 定 攜 手 合 作 ， 出 現 了 空 前 的 盛 況 ， 更 為 花

蓮 帶 來 龐 大 的 商 機 （ 鄭 清 煌 ， 2003）。  

還 有 ， 全 台 灣 首 度 舉 辦 的 國 際 性 離 島 黃 昏 馬 拉 松 比 賽 －

「 2005 n e w  b a l a n c e 澎 湖 國 際 馬 拉 松 」。 其 最 大 的 特 色 就 是 比

賽 路 線 沿 途 的 風 景 ， 與 一 般 城 市 馬 拉 松 不 同 的 是 跑 者 可 以 一

邊 跑 步 ， 一 邊 欣 賞 澎 湖 美 麗 的 海 景 ， 全 程 馬 拉 松 的 折 返 點 便

位 於 澎 湖 最 著 名 的 跨 海 大 橋（ 許 耀 彬，2005）。澎 湖 近 幾 年 致

力 於 發 展 境 內 豐 沛 的 觀 光 資 源 ， 已 成 為 國 內 最 受 歡 迎 的 渡 假

勝 地 之 一 ， 而 這 項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事 將 讓 澎 湖 的 美 麗 景 致 完 全

展 現 給 國 內 外 朋 友 的 面 前 。  

一 個 成 功 的 賽 會 除 了 要 有 主 辦 單 位 的 精 心 規 劃 外 ， 更 需

要 有 愈 來 愈 多 的 人 士 來 共 襄 盛 舉 。 從 初 期 規 模 較 小 的 二 、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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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 人 路 跑 賽 ， 發 展 至 今 日 ， 甚 至 已 有 達 五 、 六 萬 人 的 大 型 賽

會 了 ， 面 對 舉 辦 規 模 的 擴 大 、 參 加 人 員 的 遽 增 ， 主 辦 單 位 除

了 要 有 推 廣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熱 情 之 外 ， 更 要 有 面 面 兼 顧 的 智

慧 。 當 馬 拉 松 賽 會 日 益 受 到 社 會 大 眾 重 視 時 ， 對 主 辦 單 位 而

言 ， 最 大 的 挑 戰 在 於 如 何 獲 知 參 與 者 的 真 正 需 求 ， 以 提 供 更

好 的 服 務 。  

因 為 人 們 對 於 賽 會 的 期 望 已 演 變 成 多 元 的 需 求 ， 例 如 ：

舉 辦 的 時 間 、 地 點 的 方 便 性 、 路 線 的 規 劃 是 否 良 好 、 活 動 氣

氛 的 感 受、精 采 的 附 加 活 動 等 等（ 盧 瑞 山，2005）。若 要 滿 足

他 們 的 需 求 ， 主 辦 單 位 不 僅 要 站 在 參 與 者 的 角 度 從 多 方 面 考

量 ， 用 科 學 的 方 法 來 實 際 調 查 ， 應 更 有 助 於 對 真 實 狀 況 的 掌

握 。  

顧 志 遠 （ 1998） 指 出 ， 參 與 者 最 重 視 的 莫 過 於 服 務 的 提

供，約 有 68%的 顧 客 會 因 業 者 之 服 務 不 周，而 從 此 不 再 上 門 。

服 務 品 質 是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前 提 ， 他 會 影 響 參 與 者 再 次 參 加 馬

拉 松 賽 會 意 願 （ C r o n i n＆ t a y l o r , 1 9 9 2； S p r e n g＆

M a c k o y , 1 9 9 6）。 L e e（ 1999）更 指 出，服 務 品 質 優 良 的 話，那

麼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就 會 相 對 提 高 ， 並 且 也 說 明 保 留 舊 顧 客 比 吸

引 心 顧 客 的 成 本 效 果 更 加 合 理 。 綜 合 以 上 研 究 可 得 知 ： 讓 馬

拉 松 賽 會 參 與 者 留 下 美 好 的 印 象 是 增 加 更 多 參 與 者 的 最 佳 良

方 。  

一 般 來 說 ，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 會 特 別 強 調 與 注 意 整

體 服 務 中 最 令 他 感 到 不 滿 的 部 份 ， 根 據 陳 耀 茂 （ 2000） 研 究

顯 示 ， 一 個 滿 意 的 顧 客 ， 平 均 向 三 個 人 宣 傳 ； 一 個 不 滿 意 顧

客 ， 則 平 均 向 十 一 個 人 訴 苦 ， 但 不 滿 意 顧 客 訴 苦 之 對 象 絕 非

是 業 者 本 身 。 在 此 前 提 下 ， 本 研 究 將 針 對 參 與 者 對 2006台 灣



 4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感 受 進 行 探 討，藉 由 K a n o二 維

模 式 （ K a n o  m o d e l） 的 運 用 以 發 掘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之 服 務 對 參

與 者 之 真 正 意 涵 ， 。  

而 K a n o二 維 模 式 主 要 運 用 二 元 化 觀 念 來 描 述 顧 客 會 因

某 一 產 品 其 品 質 要 素 之 具 備 與 否 ， 而 產 生 從 滿 意 到 不 滿 意 的

現 象，並 衍 生 出 品 質 要 素 具 有「 魅 力 」、「 一 維 」、「 當 然 」、

「 反 向 」 與 「 無 差 異 」 品 質 等 五 種 品 質 屬 性 ， 它 突 破 以 往 品

質 只 具 一 元 化 的 觀 念 ， 亦 即 品 質 要 素 具 備 時 顧 客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則 否（ 楊 錦 洲，1993；戴 久 永，1996）。因 而，利 用K a n o

二 維 模 式 來 檢 測 除 能 明 確 定 義 品 質 要 素 之 屬 性 外 ， 尚 可 依 據

其 差 異 性 來 發 現 參 與 者 參 加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真 正 需 求 。  

國 外 學 者 T e n n e r  和  D e  T o r o l（ l 9 9 2）亦 曾 指 出 顧 客 有 三

種 不 同 程 度 的 品 質 需 求 ：  

第 一 層 是 基 本 的 品 質 期 望（ B a s e  q u a l i t y  e x p e c t a t i o n）或

是 暗 含 的 需 求 （ I m p l i c i t  n e e d） ， 其 包 括 提 供 者 能 達 到 基 本

的 服 務 需 求 。  

第 二 層 是 選 擇 的 期 望 品 質 （ O p t i o n a l  e x p e c t a t i o n） 或 是

明 顯 的 需 求 （ E x p l i c i t n e e d）  。  

第 三 層 是 不 明 確 的 期 望 （ U n a r t i c u l a t e d  e x p e c t a t i o n） 或

潛 在 的 需 求 （ L a t e n t  n e e d） ， 若 能 滿 足 潛 在 的 需 求 ， 則 會 使

顧 客 得 到 喜 悅 的 結 果 （ D e l i g h t  r e s u l t s） 。  

基 於 以 上 理 論 ， 本 研 究 擬 以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對 品 質 重 視 度

之 觀 點 ， 探 討 國 際 路 跑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以 提 升 舉 辦 賽 事 者 。

二 維 品 質 突 破 一 般 線 性 思 考 的 空 間 ， 其 應 用 在 策 略 上 時 ， 不

但 能 洞 微 顧 客 的 心 理 、 找 出 潛 在 的 需 求 ， 而 如 魅 力 品 質 更 能

鼓 勵 創 新（ I n o v a t i o n）並 注 重 顧 客 抱 怨（ C u s t o m e f o c u s）（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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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 永，1996）。由 參 與 者 的 觀 點 來 了 解 不 同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

必 將 有 助 於 整 個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之 分 類 及 服 務 品 質 之 提

升 。 亦 將 探 討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之 特 性 與 衡 量 參 與 者 對

品 質 之 重 視 度 ， 藉 由 參 與 者 的 觀 點 來 瞭 解 賽 會 真 正 的 服 務 品

質 ， 以 作 為 主 辦 單 位 改 善 服 務 品 質 之 依 據 、 具 備 吸 引 更 多 參

賽 者 的 條 件 。  

 

 

第 二 節   研 究 目 的  

 

綜 合 上 述 ， 本 研 究 之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 以 提 供 主 辦 單 位 及 相 關 單 位 辦 理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參 考 。  

 

 

第 三 節    研 究 問 題  

 

    本 研 究 所 要探 討 的 問 題 主 要 包 括 以 下 幾 點 ：  

一 、 能 否 萃 取 出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  

二 、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二 維 模 式 上 品 質 特 性 歸 類 何 ？  

三 、 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知 覺 情 形 為 何 ？  

四 、 參 賽 者 之 參 賽 目 的 與 賽 會 資 訊 獲 得 來 源 為 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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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假 設  

 

根 據 本 研 究 之 問 題 可 提 出 以 下 研 究 假 設 ：  

假 設 一 ：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二 ： 不 同 職 業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三 ： 有 無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四 ：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五 ： 不 同 年 齡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六 ： 不 同 跑 齡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假 設 七 ： 不 同 參 與 活 動 目 的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服 務 品 質 各 構

面 以 及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五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之 流 程 如 圖 1-1 所 示 ， 首 先 ， 經 由 初 步 的 文 獻 瀏

覽 以 釐 清 研 究 主 題 ， 確 認 研 究 動 機 與 研 究 目 的 ； 再 針 對 研 究

問 題 與 研 究 目 的 深 入 地 探 討 國 內 外 相 關 文 獻 與 理 論 ， 進 而 發

展 出 本 研 究 之 觀 念 性 架 構 ， 及 發 展 出 研 究 假 設 ， 然 後 決 定 研

究 對 象 與 研 究 設 計 ， 在 確 定 各 研 究 變 數 的 衡 量 指 標 後 ， 然 後

設 計 出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重 視 度 之問 卷 、 寄 發 與 回 收 。 最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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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資 料 蒐 集 、 分 析 與 報 告 階 段 ， 將 問 卷 回 收 資 料 進 行 分 析 、

解 釋 ， 根 據 資 料 分 析 結 果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 根 據 研 究 的 結 果 歸

納 出 此 次 研 究 的 論 點 、 並 建 議 與 後 續 研 究 方 向 。  

 

 

 

 

 

 

 

 

 

 

 

 

 

 

 

 

 

                       

 

 

 

 

圖 1-1  研 究 流 程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1. 內 部 一 致 性 與 穩 定
性 分 析  

2. 描 述 統 計  
3. 項 目 分 析  
4. 因 素 分 析  
5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事 後 比 較 與 t 檢 定 

1.研 究 背 景  

2.研 究 目 的  

3.研 究 問 題  

4.研 究 假 設  

5.研 究 流 程  

6.研 究 限 制  

7.名 詞 釋 義  

1 .資 料 收 集  
2 .問 卷 編 制 與 修 訂  
3 .信 效 度 考 驗  

問 卷 回 收 編 碼 與 分 類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分 析  

結 果 與 討 論

資 料 分 析  

問 卷 實 施  

發 展 研 究 工 具

研 究 大 綱 與 架 構

結 論 與 建 議

文 

獻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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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研 究 限 制  

 

一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 由 於 問 卷 屬 於 自 陳 量 表 ，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之 反 應 ， 僅 能 假 設 所 有 跑 者 皆 能

據 實 填 答 。  

二、受 試 者 對 題 意 瞭 解 不 清 或 者 拒 絕 回 答、或 是 對 於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項 目 不 甚 瞭 解 ， 都 易 導 致 問 卷 結 果 產 生 誤 差 。  

三、本 研 究 的 範 圍 以 參 加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成 年 參 與

者 （ 滿 十 八 歲 以 上 ） 為 施 測 對 象 ， 所 得 的 結 果 僅 適 用 推

論 至 相 同 的 背 景 群 體 及 運 動 項 目 上 。  

 

 

第 七 節  名 詞 釋 義  

 

一 、 馬 拉 松  

    馬 拉 松 賽 的 全 程 為42.195 公 里 ， 因 比 賽 場 地 、 條 件 各

異，故 不 設 世 界 紀 錄，只 公 佈 最 好 成 績。本 研 究 之 馬 拉 松 賽 ，

除 規 劃 正 式 的 全 程 42.195 公 里 外，不 包 含 其 他 距 離 的 休 閒 性

路 跑 。  

二 、 服 務 品 質  

    服 務 品 質 是 具 多 重 構面，且 具 層 級 構 面，亦 即 消 費 者（ 本

研 究 稱 為 參 賽 者 ）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知 覺 ， 本 研 究 即 以 下 列 四 個

主 要 構 面 為 基 礎 ， 包 括 ： 活 動 品 質 、 互 動 品 質 、 成 果 品 質 及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 來 進 行 調 查 研 究 。 在 本 研 究 係 指 籌 辦 賽 會 之

單 位 及 工 作 人 員 ， 對 馬 拉 松 賽 會 參 與 者 所 提 供 之 各 類 型 活 動

設 施 及 各 種 體 貼 細 心 的 服 務 項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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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K a n o 二 維 模 式  

    這 個 理 論 的 提 出 乃是 利 用 兩 個 座 標「 很 滿 意 － 不 滿 意 」、

「 具 備 程 度 － 欠 缺 程 度 」 的 相 對 關 係 ， 可 以 把 品 質 要 素 分 為

五 大 類 ， 包 括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 「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 、 「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 、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 「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 。

K a n o 模 式 的 優 點 在 於 不 但 能 洞 徹 顧 客 的 心，更 能 找 出 潛 在 的

顧 客 需 求 ， 魅 力 品 質 更 能 鼓 勵 創 新 。 此 外 ，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由 顧 客 的 觀 點 了 解 不 同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 有 助 於 了 解 顧

客 的 動 向 ， 並 可 運 用 於 強 化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策 略 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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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貳章 文獻探討 

 

第 一 節   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簡 介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比 賽 在 2006 年 的 2 月 28 日 首 次 舉

辦 ， 比 賽 的 分 組 分 為 馬 拉 松 組 、 路 跑 組 、 健 康 休 閒 組 及 快 樂

兒 童 組，參 賽 的 選 手 包 括 有 國 內 的 長 跑 好 手 吳 文 騫、許 玉 芳，

以 及 來 自 日 本 有「 馬 拉 松 之 神 」稱 號 的 80 歲 老 將 山 田 敬 藏 與

南 非 的 托 沙 哈 士 起 亞 等 國 外 長 跑 好 手 （ 林 志 郁 ， 2006） 。  

台 灣 引 進 馬 拉 松 賽 事 的 時 間 並 不 長 ， 但 近 年 來 各 地 世 界

馬 拉 松 風 氣 卻 非 常 盛 行 ， 投 入 馬 拉 松 運 動 的 人 口 也 日 漸 增

加 ， 可 惜 的 是 ， 以 往 較 具 規 模 的 馬 拉 松 賽 事 多 以 都 會 為 主 ，

侷 限 於 都 市 中 的 水 泥 叢 林 ， 無 法 突 顯 出 台 灣 豐 富 的 山 海 風 光

及 人 文 特 色 。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主 委 陳 全 壽（ 2006）亦 表 示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在 古 坑 舉 行 ， 除 了 有 絕 佳 的 視 野 之 外 ， 選 手 從 海

拔 65 公 尺 的 起 點，跑 到 海 拔 只 有 3 公 尺 的 終 點，更 是 絕 無 僅

有 ， 相 信 藉 由 比 賽 ， 一 來 可 以 活 化 運 動 賽 會 ， 二 來 也 可 以 帶

動 台 灣 觀 光 產 業 的 發 展 。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比 賽 首 度 到 雲 林 舉 行 ， 路 線 從 古 坑 綠 色

隧 道 沿 著 台  78 東 西 向 快 速 道 路 跑 到 雲 林 台 西 ， 屆 時 將 有 日

本 、 國 際 體 育 總 會 、 全 國 體 育 總 會 等 派 員 考 察 賽 程 安 排 、 民

眾 參 與 度 、 環 境 維 持 等 ， 如 果 考 察 過 關 ， 這 項 在 雲 林 舉 行 的

比 賽 ， 將 成 為 國 內 與 國 外 的 年 度 重 要 馬 拉 松 賽 會 ， 因 此 這 次

比 賽 受 到 相 當 重 視 。 主 辦 單 位 雲 林 縣 政 府 、 和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為 了 展 現 這 次 賽 會 在 雲 林 舉 行 的 吸 引 力 ， 將 開 放 台  78 線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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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 各 匝 道 ， 供 民 眾 進 入 為 選 手 們 加 油 ， 另 有 馬 拉 松 公 主 、 寫

生 、 攝 影 比 賽 、 地 方 武 術 等 傳 統 民 俗 技 藝 表 演 ， 並 設 有 一 百

五 十 個 農 特 產 品 攤 位 ， 讓 比 賽 周 邊 活 動 豐 富 ， 呈 現 藝 術 、 人

文 、 地 方 特 色 的 氣 息 。 馬 拉 松 組 全 長 四 十 二 點 一 九 五 公 里 ，

有 台 灣 、 日 本 、 美 國 、 南 韓 、 香 港 、 內 蒙 、 以 色 列 、 越 南 、

南 非 等 九 地 、 九 百 多 名 選 手 參 賽 （ 葉 子 綱 ， 2006） 。  

台 灣 近 幾 年 馬 拉 松 比 賽 舉 辦 的 次 數 增 加 的 很 快 ， 賽 事 品

質 也 日 漸 提 升，如 表 2-1 所 示：在 2005 年 舉 辦 的 全 程 馬 拉 松

比 賽 就 已 經 有 13 個 ， 而 且每 個 比 賽 也 都 各 有 特 色 ， 包 括 國

道 、 山 地 、 市 區 、 國 家 公 園 、 水 庫 等 風 景 區 。 上 山 近 水 ， 主

辦 單 位 無 不 費 盡 心 思，選 擇 最 好 的 路 線、規 劃 最 完 善 的 賽 事，

以 吸 引 各 地 的 馬 拉 松 同 好 來 參 加 比 賽 。  

 

 

表 2-1 2005 年 台 灣 舉 辦 之 馬 拉 松 賽 統 計 表  

日 期  比 賽 名 稱  地 點  距 離  

2/27 
第 十 一 屆 永 和  

全 國 馬 拉 松 賽  

中 正 橋  

河 濱 運 動 公 園  

42.195k、  

12k、 3k 

3/27 
台 北 國 際 國 道  

馬 拉 松  

國 道 汐 止 -五 股 段

高 架 橋  

42.195k、21k、

10k、 5k 

4/10 
2005 金 石 國 際

馬 拉 松  

台 北 縣  

金 山 至 石 門  

42.195k、21k、

9k、 3k 

4/24 
八 里 左 岸  

馬 拉 松 賽  
十 三 行 博 物 館  

42.195k、21k、

10k、 5k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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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1  2005 年 台 灣 舉 辦 之 馬 拉 松 賽 統 計 表  

2/27 
第 十 一 屆 永 和  

全 國 馬 拉 松 賽  

中 正 橋  

河 濱 運 動 公 園  

42.195k、  

12k、 3k 

8/28 梨 山 馬 拉 松  梨 山  42.196k、 15k

9/4 

第 1 屆 南 投  

泰 雅 盃 大 腳 丫 森

林 馬 拉 松 賽  

泰 雅 渡 假 村  42.195k 

10/9 

舒 跑 2005 台 灣

大 道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台 中 市  
42.195k、21k、

10k、 4.5k 

10/23 
台 北 縣 金 城 桐 花

盃 全 民 路 跑 賽  
台 北 縣 土 城  

42.195k、21k、

10k、 5k 

10/29 
澎 湖 世 界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澎 湖 岐 頭  

親 水 公 園  

42.195k、21k、

10k、 5k 

11/5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42.195k、21k、

5k 

11/13 
美 津 濃  

馬 拉 松 接 力 賽  
日 月 潭  42.195k 

12/11 
第 21 屆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賽  
曾 文 水 庫  

42.195k、12k、

3k 

12/18 
I N G 臺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台 北 市 政 府  

42.195k、21k、

10k、 1k 

資 料 來 源 ： 大 腳 ㄚ 長 跑 族 網 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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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在 2006 年 舉 辦 的 馬 拉 松 比 賽 也 有 11 個 左 右，如 表 2-2

所 示 ， 若 和 2005 年 相 比 較， 新 增 的 賽 事 有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假 日 馬 拉 松 。 另 外 ， 目 前 台 灣 舉 辦 歷 史 最 優 久 的 馬 拉 松

賽 事 －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賽 ， 更 已 堂 堂 邁 入 第 二 十 七 個 年 頭 ，

更 是 非 常 的 難 得 與 珍 貴 。  

 

表 2-2 2006 年 台 灣 舉 辦 之 馬 拉 松 賽 統 計 表  

日 期  比 賽 名 稱  地 點  距 離  

2/28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雲 林 古 坑  42.195k、 10k、 4k

3/5 
金 石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台 北 萬 里  

翡 翠 灣  
42.195k、 21k、 6k

3/12 
N B 八 里 左 岸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台 北 八 里  

42.195 k、 21k 

、 10k、 5k 

3/19 
N I K E 臺 北 國 際

國 道 馬 拉 松  

中 山 高  

汐 止 五 股 段  

高 架 橋  

42.195k、 10k、 5k

4/16 
三 重 市 長 盃 全

國 馬 拉 松 賽  
台 北 三 重  42.195k、 10k、 3k

6/3 假 日 馬 拉 松  台 北 景 美 橋  42.195k 

7/1 假 日 馬 拉 松  
台 北 木 柵 動 物

園  
42.195k 

10/29 
第 2 屆 大 腳 丫

森 林 馬 拉 松 賽  

南 投 泰 雅 渡 假

村 -惠 蓀 林 場  
42.195k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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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2 2006 年 台 灣 舉 辦 之 馬 拉 松 賽 統 計 表  

11/4 
太 魯 閣 國 際

馬 拉 松   

太 魯 閣 國 家

公 園  
42.195k、 21k、 5k

12/10 
第 23 屆 曾 文 水

庫 馬 拉 松 賽  
曾 文 水 庫  

 42.195k、 12k、

3k 

12/17 
2006I N G 臺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臺 北 市 政 府

仁 愛 廣 場  

42.195k、 21k、

10k、 3k 

資 料 來 源 ： 大 腳 ㄚ 長 跑 族 網 站  

 

第 二 節   服 務 品 質 之 定 義  

 

一 、 服 務 的 定 義 ：  

        美國 行 銷 學 會 （ 1960） 服 務 係 指 經 由 直 接 銷 售 或 提 供 於

連 結 實 體 產 品 的 銷 售 活 動 、 利 益 或 滿 足 。 正 因 為 服 務 是 一 種

無 形 的 產 品 ， 其 不 像 一 般 產 品 有 實 體 性 ， 可 以 看 到 及 摸 到 ，

因 此 學 者 對 於 服 務 的 定 義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以 下 將 就 國 內 外 學

者 ， 對 服 務 之 定 義 製 表 分 述 如 下 ， 依 其 提 出 之 年 代 先 後 順 序

列 之 ：  

表 2-3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服 務 的 定 義  

提 出 者  年 代  定 義  

G r o n r o o s  1983 

服 務 是 一 項 或 一 系 列 活 動 ， 其 本 質 具 有 無

形 性 ； 是 發 生 於 顧 客 與 服 務 人 員 提 供 服 務

之 間 ， 用 以 解 決 顧 客 的 問 題 。  

J u r a n  1986 服 務 是 為 他 人 而 完 成 的 工 作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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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3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服 務 的 定 義  

林 建 山  1988 

認 為 一 個 人 或 組 織 代 替 另 一 人 或 組 織 工

作 ， 亦 即 將 人 、 機 器 的 各 種 努 力 成 果 提 供

予 人 或 物 所 使 用 ， 一 律 稱 之 為 服 務  

M u r d o c k  1990 
服 務 是 一 種 經 濟 活 動 ， 這 些 活 動 可 能 會 表

現 在 時 間 、 形 式 、 地 點 及 心 理 上 。  

顧 志 遠  1998 

服 務 是 一 種 可 能 會 隨 著 有 形 物 品 的 移

轉 ， 而 滿 足 人 類 需 求 的 活 動 ， 藉 由 這 個 過

程 ， 創 造 比 原 先 之 物 品 或 服 務 更 大 的 便 利

及 價 值 。  

衛 南 陽  2001 
服 務 包 括 微 笑 待 客 、 工 作 技 能 、 親 切 的 態

度 、 溫 馨 的 環 境 及 關 愛 的 眼 神 等 。  

陳 耀 茂  2001 

服 務 不 單 指 產 品 的 供 給 ， 尚 須 包 含 價 格 、

形 象 與 評 價 等 要  

素 。  

K o t l e r  2003 

服 務 是 一 個 組 織 提 供 給 另 一 群 體 的 一 種

活 動 或 利 益 ， 基 本 它 是 無 形 的 ， 而 且 接 受

服  

K o t l e r  2003 

務 的 群 體 最 後 也 不 會 擁 有 任 何 實 體 的 所

有  

權 ； 服 務 的 產 生 也 不 一 定 要 依 賴 實 體 商 品

才 能 完 成 。  

陳 瑞 平  2004 

服 務 是 一 種 人 或 物 在 實 體 環 境 、 設 備 之 間

互 動 的 過 程 ； 是 無 形 的 ， 但 可 提 供 效 益 和

滿 足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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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品 質 的 定 義  

外 國 學 者 D e m i n g（ 1982）認 為 所 謂 品 質 即 是「 一 種 以 最

經 濟 的 手 段 ， 製 造 出 市 場 最 有 用 的 製 品 」 的 工 作 表 現 ， 強 調

品 質 是 由 製 造 產 生 ， 而 非 檢 驗 而 來 。  

C r o s b y（ 1979） 認 為 品 質 的 優 劣 判 斷 的 標 準 是 「 達 到 和

需 求 一 致 」 的 程 度 ， 提 出 零 缺 點 的 概 念 ， 強 調 品 質 就 是 第 一

次 就 把 工 作 做 好 的 成 果 ； C r o s b y 並 提 出 四 大 品 質 管 理 ：  

（ 一 ） 品 質 就 是 合 乎 標 準 的 工 作 ， 標 準 一 定 要 清 晰 ， 工      

      作 第 一 次 就 必 須 做 好 。  

（ 二 ） 提 升 品 質 的 良 方 是 預 防 而 非 檢 驗 。  

（ 三 ） 工 作 的 唯 一 標 準 就 是 「 零 缺 點 」， 而 不 是 「 差 不   

      多 」。  

（ 四 ） 品 質 是 以 「 產 品 不 符 合 標 準 的 代 價 」 衡 量 ， 而 非  

      用 比 率 或 指 數 衡 量 。  

具 體 而 言 ， 品 質 就 是 讓 「 顧 客 獲 得 超 過 預 期 的 價 值 」 的

感 覺 。  

C a r v i n（ 1984） 綜 合 各 學 者 的 研 究 認 為 品 質 有 五 種 定 義

方 法 ：  

（ 一 ） 哲 學 法 （ t r a n s c e n t  o r  p h i l o s o p h i c  a p p r o a c h） ： 品 質

乃 天 生 之 優 越 ， 無 法 名 確 定 義 ， 只 有 接 觸 該 物 體 的

特 徵 才 能 瞭 解 。  

（ 二 ） 產 品 導 向 法 （ p r o d u c t - b a s e d  a p p r o a c h） ： 品 質 的 差

別 源 自 產 品 可 衡 量 屬 性 的 差 異 ， 品 質 是 精 確 且 可 測

量 ， 若 有 較 多 及 較 高 的 屬 性 ， 則 意 味 著 有 較 好 的 品

質 。  

（ 三 ） 使 用 者 導 向 法 （ u s e r - b a s e d  a p p r o a c h） ： 產 品 的 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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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 由 使 用 者 來 判 斷 ， 最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需 求 的 產 品 ，

將 具 有 最 高 的 品 質 ， 亦 即 適 合 使 用 的 概 念 。  

（ 四 ）製 造 導 向 法（ m a n u f a c t u r i n g - b a s e d  a p p r o a c h）：「 品

質 」 即 符 合 需 求 。  

（ 五 ） 價 值 導 向 法 （ v a l u e - b a s e d  a p p r o a c h） ： 品 質 代 表 在

可 接 受 價 值 之 下 提 供 的 績 效 ， 或 可 接 受 成 本 下 符 合

規 格 的 程 度 。  

除 此 之 外， J u r a n（ 1986）則 認 為 品 質 表 現 在 於 是 否 能 滿

足 消 費 的 需 求 強 調 「 合 用 性 」 的 品 質 （ f i t n e s s  t o  u s e）， 在 使

用 期 間 越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需 求 的 產 品 或 服 務 ， 適 用 性 越 高 。 他

對 於 品 質 定 義 的 貢 獻 在 於 以 消 費 者 需 求 的 角 度 為 品 質 的 指 導

原 則 ， 修 正 過 去 以 生 產 管 理 控 制 品 質 的 觀 念 ， 讓 消 費 的 需 求

與 供 給 兩 方 融 入 品 質 的 研 究 領 域 。  

在 最 注 重 產 品 品 質 的 國 家 － 日 本 ， 日 本 品 管 圈 創 始 人 石

川 馨 （ 1986） 則 認 為 品 質 是 一 種 「 一 種 能 令 消 費 者 或 使 用 者

滿 足 ， 並 且 樂 意 購 買 的 特 質 」； 並 強 調 「 全 公 司 品 管 觀 念 」

（ c o m p a n y - w i d e  q u a l i t y  c o n t r o l， C W Q C）， 認 為 公 司 應 追 求

產 品 品 質 、 服 務 品 質 與 工 作 品 質 ， 品 質 管 理 是 由 全 面 性 的 經

營 管 理 做 起 。  

而 首 創 「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T Q M）觀 念 的 的 F e i g e n b a u m（ 1989）認 為 品 質 的 建 立 是 來 自

於 企 業 各 部 門 共 同 運 作 完 美 零 失 誤 的 產 物，而 品 質 即 是 以「 最

經 濟 的 水 準 ， 生 產 出 滿 足 消 費 者 需 求 」 的 產 品 ； 另 外 又 提 出

「 品 質 成 本 」 的 觀 念 ， 所 謂 「 品 質 成 本 」 是 為 了 維 持 某 種 品

質 水 準 而 發 生 的 成 本 ， 包 含 預 防 成 本 、 檢 驗 成 本 、 內 部 失 敗

成 本 及 外 部 錯 誤 成 本 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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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 譽 為 「 個 人 品 質」 與 「 服 務 品 質 」 最 具 貢 獻 的 先 驅 --

克 勞 斯 穆 勒 （ C l a u s M o l l e r， 1990） 認 為 品 質 應 同 時 包 含 ： 技

術 品 質 與 個 人 品 質 ， 其 中 「 底 線 品 質 」 所 關 心 的 是 系 統 、 方

法 、 標 準 、 品 質 及 衡 量 等 ， 而 「 非 底 線 品 質 」 著 重 的 是 人 的

感 覺 、 態 度 、 情 緒 、 行 為 、 社 交 ， 以 及 人 際 關 係 等 。 此 外 穆

勒 還 將 個 人 品 質 劃 分 為 硬 質 與 軟 質 兩 類 ， 前 者 指 的 是 個 人 的

教 育 、 技 巧 以 及 能 力 ； 後 者 則 為 是 否 言 而 有 信 、 責 任 感 、 主

動 以 及 忠 誠 。 因 此 穆 勒 主 張 發 展 品 質 應 首 重 溝 通 ， 而 非 傳 統

的 技 術 觀 點 。  

     

三 、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以 下 就 國 內學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 分 述 如 下 。  

（ 一 ）戴 永 久（ 1987）：服 務 品 質 係 只 能 滿 足 既 定 需 求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整 體 特 質 。  

（ 二 ）何 雍 慶 與 蘇 雲 華（ 1995）：服 務 品 質 是 一 群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消 費 者 對 於 某 一 服 務 所 認 定 長 期 且 穩 定 的 顧 客

滿 意 水 準 。  

（ 三 ）林 陽 助（ 1996）：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大 致 可 分 為 兩 類 ： 

1.服 務 品 質 是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人員 的 整 體 優 越 程 度 之 評

價 ， 它 是 一 種 認 知 性 的 品 質 ， 不 同 於 客 觀 性 的 品 質 。  

2.服 務 品 質 產 生 於 服 務 期 望 與認 知 服 務 績 效 之 間 的 比

較 。  

（ 四 ）林 恬 予（ 2000）：服 務 品 質 是 個 人 的 親 身 體 驗 與 接 受

服 務 過 程 中 的 感 受 ， 也 是 事 前 的 期 望 與 事 後 的 體 驗

之 間 的 差 距 ， 如 果 沒 有 比 預 期 中 的 好 ， 則 對 服 務 品

質 會 感 到 失 望 或 有 所 抱 怨 ， 如 果 符 合 預 期 ， 則 對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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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品 質 的 滿 意 就 會 提 高 。  

（ 五 ）蘇 武 龍（ 1999）：服 務 品 質 係 指 一 群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消

費 者 ， 對 於 某 一 個 服 務 知 覺 到 長 期 且 呈 穩 定 性 滿 意

度 水 準 。  

（ 六 ）洪 順 慶（ 2001）：服 務 品 質 就 是 消 費 者 實 際 感 受 和 消

費 者 所 預 期 之 間 的 差 距 ， 也 是 業 者 與 消 費 者 之 間 最

直 接 的 互 動 關 係 。  

（ 七 ）游 宗 仁（ 2002）：服 務 品 質 是 消 費 者 依 據 自 己 本 身 的

需 求 ， 而 去 接 受 服 務 前 的 期 望 ， 與 實 際 接 受 服 務 之

間 的 差 距 ， 給 予 主 觀 的 判 斷 而 產 生 的 品 質 結 果 。  

（ 八 ）羅 玨 瑜（ 2000）：服 務 品 質 比 有 形 產 品 品 質 更 難 評 估，

其 差 異 主 要 是 來 自 服 務 品 質 具 有 四 個 特 性 ：  

1.無 形 性 （i n t a n g i b i l i t y）： 大 多 數 的 服 務 是 無 形 性 的 ，

因 為 他 們 是 績 效 表 現 而 非 物 體 ， 所 以 ， 跟 比 無 法 觸 摸

的 到 。 大 多 數 的 服 務 是 不 能 計 算 、 測 量 、 編 製 和 更 進

一 步 證 實 的 。 也 由 於 無 形 的 關 係 ， 公 司 企 業 很 難 發 現

顧 客 如 何 感 受 他 們 的 服 務 和 評 價 這 個 服 務 。  

2.異 質 性（h e t e r o g e n e o u s）：高 勞 動 的 服 務 滿 足 是 不 同 異

質 的 構 成 。 他 們 的 績 效 常 是 生 產 者 到 生 產 者 的 多 樣 ，

來 自 消 費 者 到 消 費 者 和 日 積 月 累 。 然 而 要 使 員 工 的 服

務 行 為 達 到 一 致 性 是 困 難 而 無 法 保 證 的 ， 而 且 ， 就 算

公 司 打 算 傳 遞 的 服 務 在 消 費 時 卻 因 此 無 法 收 到 。  

3.不 可 分 離 性（i n s e p a r a b i l i t y）：許 多 服 務 的 生 產 和 消 費

是 不 可 分 割 的 。 如 同 一 個 結 果 ， 服 務 品 質 不 是 被 設 計

製 造 傳 送 到 消 費 者 。 在 勞 動 加 強 的 服 務 ， 品 質 發 生 在

服 務 傳 遞 期 間 ， 時 常 是 在 顧 客 和 服 務 企 業 間 第 一 線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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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人 員 間 相 互 影 響 的 。 有 些 服 務 企 業 顧 客 的 參 與 是 非

常 重 要 的（ 像 剪 頭 髮 跟 醫 生 看 病 患 ），因 為 顧 客 影 響 了

程 序 。 在 這 些 情 況 ， 顧 客 的 輸 入 （ 描 述 剪 何 種 髮 型 和

描 述 形 狀 ） 就 變 成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服 務 績 效 標 準

（ P a r a s u r a m a n， Z e i t h a m l＆ B e r r y， 1985）。  

4.易 逝 性（p e r i s h  a b i l i t y）： 服 務 與 一 般 有 形 產 品 完 全 不

同 ， 因 為 它 是 無 形 的 不 能 儲 存 ， 且 不 能 閒 置 與 存 放 ，

所 以 在 時 間 效 用 占 很 大 的 位 置 ， 而 且 它 不 容 易 維 持 與

持 續 ， 因 為 服 務 是 由 人 來 執 行 的 ， 因 此 可 能 因 服 務 人

員 的 狀 況 、 氣 氛 等 等 ， 都 會 有 所 影 響 的 ， 所 以 它 不 易

保 留 且 容 易 消 失 ， 因 此 要 維 持 一 定 的 水 準 ， 就 是 一 門

學 問 了 。  

由 以 上 學 者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定 義 觀 之 ， 服 務 品 質 與 產 品 品

質 著 實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性 ， 這 些 差 異 性 如 以 下 11項 所 述 （ 楊 錦

洲 ， 1993） ：  

1.消 費 者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時 ， 不 只 評 估 服 務 本 身 ， 亦 衡 量

服 務 過 程 與 其 方 式 ， 而 這 提 高 了 服 務 品 質 的 複 雜 度 。  

2.服 務 本 身 、 服 務 過 程 與 其 方 式 標 準 化 不 易 ， 且 極 度 客

製 化 ， 較 無 客 觀 的 衡 量 準 則 。  

3.為 顧 客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時 應 考慮 服 務 人 員 的 能 度 與 行

為 ， 因 為 這 是 影 響 整 體 服 務 的 重 要 屬 性 。  

4.預 期 達 成 與 否 具 有 很 大 的 影 響 力 於 顧 客 滿 意 上 ， 但 顧

客 的 預 期 又 受 到 印 象 的 影 響 。  

5.顧 客 用 以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的 某 些 特 性 ， 無 法 於 服 務 過 程

中 確 切 要 求 。  

6.顧 客 以 高 水 準 衡 量 服 務 品 質， 且 其 衡 量 又 具 有 綜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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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 。 但 因 影 響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多 ， 服 務 水 準 的 衡 量 不

易 設 定 。  

7.服 務 本 身 、 服 務 過 程 與 其 方 式 會 努 力 朝 標 準 化 進 行 ，

但 其 衡 量 與 檢 查 的 方 式 仍 和 製 造 業 有 所 差 異 。  

8.因 顧 客 會 參 與 服 務 過 程 ， 易 造 成 服 務 績 效 與 品 質 的 不

穩 定 性 。  

9.服 務 系 統 績 效 的 衡 量 方 式 異 於 製 造 業 ， 無 法 像 製 造 業

以 篩 選 不 良 品 的 方 式 進 行 服 務 系 統 評 估 。  

10.服 務 品 質 的 監 督 必 須 依 賴 監督 人 員 或 主 管 ， 但 這 些 人

並 無 法 隨 時 在 當 場 視 察，故 服 務 品 質 不 易 有 效 控 管 。 

11.服 務 業 之 尖、離 峰 差 異 大，尖 峰 時 期 因 採 用 臨 時 人 員 ，

使 得 服 務 品 質 不 具 穩 定 性 。  

 

四 、 顧 客 滿 意 度  

顧 客 滿 意 的 研 究 起 始 於 C a r d o z o（ 1965）， 對 於「 顧 客 滿

意（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C S）」的 定 義，雖 已 有 30 餘 年 的

歷 史 ， 但 仍 有 不 同 看 法 。 H o w a r d  a n d  S h e t h（ 1969）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定 義 為 「 顧 客 於 付 出 後 獲 得 之 報 酬 是 否 有 足 夠 的 心

理 感 受 」。 H u n t（ 1977）認 為 顧 客 滿 意 是「 一 種 藉 由經 驗 與 評

估 所 產 生 是 否 滿 意 的 過 程 」。 O l i v e r（ 1981）則 指 出 顧 客 滿 意

是 「 對 於 附 在 產 品 的 取 得 或 消 費 經 驗 中 的 驚 喜 ， 所 做 的 評

價 」。 P e t e r  a n d  O l s o n（ 1990）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是 「 顧 客 購 買 前

的 預 期 被 實 現 或 超 過 的 程 度 」。 S o l o m o n（ 1991） 把 顧 客 滿 意

視 為「 個 人 對 所 購 買 產 品（ 服 務 ）的 整 體 態 度 」。綜 合 上 述 定

義 ， 雖 有 些 差 異 ， 但 可 看 出 所 強 調 的 重 點 相 當 一 致 ， 大 都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之 是 一 種 「 事 前 期 待 與 事 後 知 覺 表 現 」 的 比 較 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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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美 國 於 80 年 代 為 了 提 升 競 爭 力 而 倡 導 顧 客 滿 意 ， 亦 於

80 年 代 中 期 包 爾 公 司 （J . D . P o w e r） 對 美 國 三 大 汽 車 公 司 做

消 費 市 場 調 查 ， 而 製 成 一 份 指 數 表 ， 也 就 是 所 謂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 C u s t o m e r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d e x； 簡 稱 C S I）。 於 顧 客 滿 意

衡 量 的 尺 度 上 ， 有 下 列 各 種 ：  

（ 一 ）簡 單 滿 意 尺 度：從「 完 全 滿 意 」、「 非 常 滿 意 」、到「 很

好 滿 意 」、「 沒 有 滿 意 」 等 分 為 三 至 七 個 尺 度 不 等 。 此 一 尺 度

印 證 了 一 個 假 設 ： 很 少 滿 意 發 生 或 沒 有 滿 意 發 生 其 代 表 了 不

滿 意 。  

（ 二 ）混 合 尺 度：從「 非 常 滿 意 」、「 滿 意 」、「 不 滿 意 」、「 非

常 不 滿 意 」 等 分 為 三 至 七 個 尺 度 不 等 。 此 一 趨 勢 都 隱 含 的 觀

念 是 ： 滿 意 和 不 滿 意 是 連 續 帶 上 的 兩 端 。  

（ 三 ） 期 望 尺 度 ： 衡 量 產 品 的 績 效 勢 必 是 顧 客 的 預 期 好 或

壞，此 種 衡 量 尺 度 隱 含 的 觀 念 是：若 產 品 的 績 效 比 預 期 要 好，

則 顧 客 會 感 到 滿 意 ； 反 之 ， 則 顧 客 會 感 到 不 滿 意 。  

（ 四 ）態 度 尺 度：份 量 顧 客 對 於 產 品 的 態 度、信 仰、從「 非

常 喜 歡 」、「 喜 歡 」 到 「 不 喜 歡 」、「 非 常 不 喜 歡 」 的 分 為 三 至

七 個 尺 度 ， 顧 客 說 喜 歡 某 一 產 品 ， 則 代 表 他 對 此 產 品 的 滿 意

程 度 越 高 。  

（ 五 ） 情 感 尺 度 ： 衡 量 顧 客 對 於 產 品 的 情 感 面 反 應 ， 正 面

的 情 感 反 應 ， 象 徵 顧 客 對 產 品 的 滿 意 ， 而 負 面 的 情 感 反 應 則

表 示 顧 客 的 不 滿 意 。  

國 外 學 者 T e n n e r  a n d  D e  T o r o l（ l992） 亦 曾 指 出 顧 客 有

三 種 不 同 程 度 的 品 質 需 求 ：  

第 一 層 是 基 本 的 品 質 期 望（ b a s e  q u a l i t y  e x p e c t a t i o n）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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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暗 含 的 需 求 （ i m p l i c i t  n e e d） ， 其 包 括 提 供 者 能 達 到 基 本

的 服 務 需 求 。  

第 二 層 是 選 擇 的 期 望 品 質 （ o p t i o n a l  e x p e c t a t i o n） 或 是

明 顯 的 需 求 （ e x p l i c i t n e e d）  。  

第 三 層 是 不 明 確 的 期 望 （ u n a r t i c u l a t e d  e x p e c t a t i o n） 或

潛 在 的 需 求 （ l a t e n t  n e e d） ， 若 能 滿 足 潛 在 的 需 求 ， 則 會 使

顧 客 得 到 喜 悅 的 結 果 （ d e l i g h t  r e s u l t s） 。  

讓 顧 客 滿 意 的 重 要 性 在 於 ， 業 者 開 發 新 顧 客 時 的 花 費 是

較 留 住 舊 顧 客 成 本 的 五 倍 ， 但 業 者 若 能 減 少 5%的 顧 客 流 失 ，

即 可 改 善 25%至 85%的 利 潤 （ 謝 文 雀 譯 ， 2000） 。 根 據T R A P 

（ T e c h n i c a l  A s s i s t a n c e  R e s e a r c h）於 1987 年 對 美 國 消 費 者 所

做 的 調 查 ， 顯 示 口 碑 效 應 的 重 要 性 ； 一 般 而 言 ， 只 有 4%對 服

務 不 滿 的 顧 客 會 向 其 他 人 抱 怨，而 90%對 服 務 不 滿 意 的 顧 客 將

不 會 再 回 來 。 因 此 ， 若 能 重 視 並 立 刻 解 決 顧 客 的 抱 怨 時 ， 則

99%以 上 的 顧 客 會 再 回 來 接 受 該 業 者 的 服 務（ 顧 志 遠，1998）。

一 旦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有 20%以 上 的 顧 客 感 到 不 滿 意 時，經 營 者 需

體 認 到 事 態 的 嚴 重 性 ， 並 設 法 讓 不 滿 意 的 比 率 降 至 6%， 如 此

業 者 才 能 維 持 其 競 爭 力 （ 陳 耀 茂 ， 2001） 。 在 服 務 產 業 乃 處

於 愈 來 愈 競 爭 的 時 代 ， 因 此 ， 業 者 們 無 不 挖 空 心 思 來 提 供 與

眾 不 同 的 服 務 以 吸 引 並 留 住 顧 客 。  

雖 然 學 者 間 的 說 法 眾 說 紛 紜 ， 有 學 者 認 為 顧 客 滿 意 是 服

務 品 質 的 前 提 ， 亦 有 持 相 反 論 點 者 ， 但 皆 可 發 現 其 中 的 雷 同

之 處 頗 多 。 H e m p e l 提 出 顧 客 滿 意 取 決 顧 客 所 期 望 的 產 品 利

益 實 現 程 度 ， 它 主 要 在 反 映 預 期 與 實 際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程 度 ；

而 C h u r c h i l l  e t  a l  則 認 為 滿 意 與 否 是 相 對 的 判 斷 ， 它 同 時 考

慮 顧 客 經 由 購 買 所 獲 得 的 品 質 與 利 益 ， 與 為 達 成 此 次 購 買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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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 擔 的 成 本 和 努 力 （ 周 泰 華 等 ， 1994） 。 因 此 ， 滿 意 度 是 種

不 明 確 作 用 ， 起 因 於 消 費 者 在 事 前 預 期 與 實 際 體 驗 不 一 致 ，

而 引 起 顧 客 的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 B o l t o n  e t  a l,1991） 。 接 受 度

最 高 的 顧 客 滿 意 度 被 定 義 為 「 對 一 特 定 之 交 易 行 為 ， 在 消 費

者 後 所 做 的 評 估 」 ， 而 滿 意 度 是 顧 客 的 一 種 情 緒 評 估 ， 用 以

判 定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表 現 是 否 與 其 預 期 相 同 （ 唐 麗 英 等 ，

1996） 。  

服 務 品 質 是 形 成 顧 客 滿 意 的 原 因 之 一 ， 滿 意 則 為 顧 客 用

來 評 估 服 務 品 質 、 產 品 品 質 與 成 本 的 一 種 功 能 ， 故 高 度 認 知

服 務 品 質 會 引 導 顧 客 滿 意 的 增 加 ， 因 而 顧 客 滿 意 即 是 某 一 服

務 傳 遞 過 程 中， 消 費 者 對 服 務 結 果 滿 足 的 程 度（P a r a s u r a m a n  

e t  a l,1985；1988,1991,1994）。在 消 費 者 進 入 服 務的 傳 遞 過

程 時 ， 會 將 實 際 體 驗 與 先 前 預 期 加 以 比 較 。 一 旦 消 費 者 的 預

其 有 達 到 或 超 過 時 將 產 生 滿 意 的 感 覺；反 之，會 產 生 不 滿 意，

而 這 滿 意 與 否 會 影 響 到 消 費 者 下 次 的 購 買 行 為 。 因 此 ， 顧 客

滿 意 可 定 義 為 具 有 代 表 性 的 消 費 者 於 無 事 先 約 定 的 情 形 下 ，

在 某 一 時 點 或 期 間 ， 個 別 參 加 某 次 服 務 的 傳 遞 過 程 ， 並 對 該

次 服 務 的 平 均 滿 意 程 度 （ 何 雍 慶 等 ， 1995） 。  

綜 上 所 述 ，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概 念 極 為 類 似 ， 兩

者 皆 以 預 期 與 實 際 體 驗 來 判 斷 顧 客 滿 意 與 否 或 服 務 品 質 的 優

劣 。 一 般 而 言 ， 服 務 品 質 是 顧 客 滿 意 的 長 期 累 積 ； 滿 意 度 則

偏 向 顧 客 對 服 務 品 質 的 短 期 判 斷 ， 而 提 供 超 過 顧 客 所 預 期 的

服 務 則 是 讓 顧 客 獲 得 滿 意 的 最 佳 方 法 （ B o n n i e,1988） 。  

台 灣 地 區 每 年 所 舉 辦 的 國 際 型 馬 拉 松 賽 會 日 益 增 加 ， 除

了 其 本 身 須 具 備 先 天 的 條 件 特 色 之 外 ， 如 何 讓 參 與 者 能 對 賽

會 的 諸 多 細 節 有 最 高 水 準 的 評 價 ？ 對 於 一 個 有 企 圖 心 的 舉 辦



 25

單 位 應 該 更 正 面 的 、 更 審 慎 的 、 更 科 學 的 來 關 注 這 個 議 題 。  

 

第 三 節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本 研 究 針 對 國 內 外有 關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的 構 面 的 理 論 ， 做

以 下 簡 要 的 探 討 ：  

一 、 杉 本 辰 夫 （ 1986） 服 務 品 質 有 以 下 五 點 ：  

（ 一 ） 內 部 品 質 ： 內 部 品 質 指 的 是 使 用 者 看 不 到 的 品 質 ，

因 為 看 不 到 ， 所 以 服 務 品 質 的 好 壞 全 賴 提 供 服 務 者

的 內 部 作 業 是 否 充 足 完 善 。 例 如 實 體 設 備 保 養 維 護

的 程 度 和 完 備 性 。  

（ 二 ） 硬 體 品 質 ： 硬 體 品 質 指 的 是 使 用 者 看 得 到 的 品 質 ，

因 為 看 得 到 ， 使 用 者 對 品 質 的 好 壞 會 有 立 即 性 的 感

受 與 反 應 。 硬 體 品 質 與 製 造 業 或 農 牧 業 所 提 供 的 產

品 品 質 是 否 良 好 ， 息 息 相 關 。  

（ 三 ） 軟 體 品 質 ： 軟 體 品 質 指 的 是 使 用 者 看 得 到 的 軟 性 品

質 。 軟 體 品 質 與 硬 體 品 質 雖 然 一 樣 都 看 得 見 ， 但 前

者 指 的 是 實 體 產 品 ， 後 者 則 針 對 「 作 業 」 而 言 ， 例

如 結 帳 是 否 正 確 ， 廣 告 是 否 誇 大 不 實 。  

（ 四 ） 及 時 反 應 品 質 ： 即 時 反 應 指 的 是 服 務 的 迅 速 性 、 排

隊 等 候 購 物 時 間 、 服 務 員 前 來 接 待 時 間 、 醫 院 等 後

看 病 時 間 、 客 戶 抱 怨 的 回 覆 時 間 、 維 修 人 員 到 府 維

修 時 間 ⋯ ⋯ 等 的 長 短，都 反 應 此 種 品 質 的 良 好 與 否。 

（ 五 ） 心 理 品 質 ： 心 理 品 質 指 的 是 服 務 提 供 者 是 否 提 供 顧

客 有 禮 貌 的 應 對 ， 親 切 的 招 待 ， 讓 顧 客 感 受 舒 服 的

服 務 ， 取 決 於 服 務 人 員 的 態 度 與 品 質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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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M i t r a（ 1993） 將 服 務 品 質 分 為 下 列 四 項 ：  

（ 一 ） 服 務 人 員 之 行 為 及 態 度 ： 服 務 人 員 的 態 度 給 顧 客 的

感 覺 最 為 直 接 ， 這 些 態 度 包 括 禮 貌 、 言 行 舉 止 、 服

務 意 願 、 細 心 程 度 、 敬 業 精 神 、 和 自 信 心 。 因 此 服

務 人 員 的 行 為 與 態 度 ， 可 以 說 是 服 務 品 質 極 為 重 要

的 特 性 ， 服 務 雇 用 者 必 須 透 過 適 當 的 篩 選 獲 得 較 佳

服 務 品 質 得 提 供 。  

（ 二 ） 時 效 性 ： 絕 大 部 分 的 服 務 都 無 法 儲 存 ， 因 此 能 否 適

時 、 即 時 提 供 服 務 ， 將 成 為 顧 客 評 估 服 務 品 質 是 否

良 好 的 重 要 指 標 。  

（ 三 ） 服 務 不 符 合 性 ： 服 務 不 符 合 性 是 考 量 服 務 品 質 與 顧

客 需 求 有 落 差 或 服 務 的 實 際 成 效 偏 離 目 標 之 情 形 。

這 種 情 形 以 顧 客 抱 怨 最 為 明 顯 。  

（ 四 ） 設 備 有 關 之 特 性 ： 通 常 提 供 服 務 者 ， 不 單 只 是 提 供

服 務 而 已 ， 週 邊 的 設 備 也 會 影 響 顧 客 的 滿 意 程 度 。  

國 內 有 關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研 究 起 步 雖 較 國 外 研 究 遲

晚 ， 但 投 入 服 務 品 質 研 究 的 研 究 者 卻 也 不 容 小 覷 ， 表 2-2 乃

是 整 理 自 國 內 研 究 者 之 研 究 ， 以 選 擇 較 為 重 要 的 衡 量 構 面 ，

表 列 如 下 ：  

表 2-4  國 內 學 者定 義 之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研 究 者  年 代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陳 淑 惠  1988 店 內 佈 置 與 實 體 設 施 、 食 物 、 用 餐 氣 氛 、 服

務 能 力、服 務 態 度、硬 體 環 境、清 潔、外 觀 、

便 利 性 、 信 用 、 接 近 性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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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4  國 內 學 者 定 義 之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林 山 豐  1989 服 務 設 施、服 務 理 念、服 務 時 間、服 務 人 員 。

曾 義 明  1990 接 待 態 度、承 諾 關 懷、關 懷 程 度、顧 客 信 心 。

劉 丁 芳  1990 可 靠 度 、 有 形 性 、 專 注 性（ 同 理 心 ）、 保 證 、

反 應 力 與 營 業 時 間 、 店 員 忙 碌 時 的 反 應 。  

蘇 永 盛  1994 內 部 品 質、硬 體 品 質、軟 體 品 質、即 時 反 應 、

心 理 品 質 。  

陳 明 邦  1995 服 務 品 質 包 含 ： 體 貼 的 心 意 、 善 解 人 意 的 表

現 、 解 決 問 題 的 誠 意 、 用 心 傾 聽 的 態 度 、 以

及 負 責 任 的 態 度 。  

謝 錦 堂  1996 實 體 構 面 、 可 信 度 構 面 、 回 應 力 構 面 、 保 證

構 面 、 體 貼 構 面 。  

唐 麗 英  

周 繼 文  

1997 醫 療 設 施 有 形 性、服 務 有 形 性、親 和 可 靠 性 、

安 全 性 。  

江 盈 如  1999 服 務 人 員、便 利 性、實 體 設 備 和 氣 氛、制 度 、

售 後 服 務 、 企 業 形 象 。  

邵 日 道  2000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 旅 館 住 宿 、 膳 食 安 排 、 旅 遊

內 容 安 排、活 動 項 目 安 排、領 隊、導 遊 素 質 、

交 通 工 具 、 團 員 素 質 。  

周 文 賢  2002 人 員 素 質 （P， P e o p l e）、 賣 場 環 境 （ E，

E n v i r o n m e n t）、 有 形 商 品 （ P， P r o d u c t）、  

購 物 服 務 （ S， S e r v i c e） 及 商 品 資 訊 （ I，

I n f o r m a t i o n）， 簡 稱 為 P E P S I。  

游 宗 仁  2002 信 賴 與 滿 足 、 友 善 與 禮 貌 、 知 識 與 技 能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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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述 服 務 品 質 的 構 面 ， 除 了 客 戶 對 服 務 有 所 不 滿 而 投 訴

或 抱 怨 能 夠 量 化 外 ， 絕 大 部 分 的 特 性 都 很 難 衡 量 。 因 此 ， 只

能 從 顧 客 的 反 應 得 知 。 基 於 這 般 急 迫 的 需 求 ， 終 於 出 現 了 一

個 令 大 家 驚 豔 的 解 答 － P Z B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  

   

三、即 是 由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e l＆ B e r r y（ 1985）所 提 出 的

十 項 服 務 品 質 衡 量 構 面 ， 分 述 如 下 ：  

（ 一 ）接 近 性（ A c c e s s）：提 供 服 務 是 否 考 慮 到 消 費 者 的 感

受 ， 讓 消 費 者 有 親 切 感 。  

（ 二 ） 溝 通 性 （ C o m m u n i c a t e）： 服 務 人 員 是 否 能 讓 消 費 者

清 楚 明 白 的 了 解 其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 並 提 供 詳 細 相 關

資 訊 。  

（ 三 ）勝 任 力（ C o m p e t e n c e）：為 服 務 人 員 是 否 具 有 專 業 知

識 技 能 ， 能 滿 足 消 費 者 之 需 求 。  

（ 四 ） 禮 貌 性 （ C o u r t e s y）： 服 務 人 員 的 言 行 舉 止 、 態 度 、

外 表 等 ， 是 否 親 切 有 禮 ， 讓 消 費 者 有 舒 適 的 感 覺 。  

（ 五 ） 信 賴 性 （ C r e d i b i l i t y）：  服 務 人 員 能 否 為 公 司 創 造

良 好 的 形 象 及 商 譽 ， 讓 消 費 者 對 公 司 有 信 心 。  

（ 六 ）可 靠 性（ R e l i a b i l i t y）：指 對 於 服 務 之 承 諾 是 否 可 靠 ，

即 具 有 即 時 性 之 需 求 。  

（ 七 ） 反 應 力 （ R e s p o n s i v e n e s s）： 指 是 否 能 提 供 即 時 且 迅

速 之 服 務 ， 即 對 消 費 者 之 抱 怨 或 任 何 問 題 是 否 能 立

即 解 決 。  

（ 八 ） 安 全 性 （ S e c u r i t y）： 服 務 人 員 是 否 能 讓 消 費 者 有 免

於 風 險 、 或 侵 犯 隱 私 之 相 關 安 全 維 護 。  

（ 九 ）有 形 性（ Ta n g i b l e）：所 提 供 之 服 務 場 所 設 施、工 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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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 備 及 服 務 人 員 外 在 表 現 等 是 否 良 好 。  

（ 十 ） 瞭 解 顧 客 （ U n d e r s t a n d  K n o w i n g）： 能 否 藉 由 各 種 不

同 的 管 道 去 瞭 解 消 費 者 的 需 求 ， 進 而 提 供 個 別 的 服

務 。  

三 年 之 後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e l＆ B e r r y（ 1988） 又 將

10 個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整 合 成 5 個構 面 ， 22 個 評 估 項 目 ， 稱 為

S E RV Q U A 量 表 ， 如 表 2-5 所 示 。  

 

 

表 2-5  P Z B 之 S E RV Q U A 量 表  

有 形 性 有 形 性  
1.有 現 代 化 設 備 。  

2.有 吸 引 人 的 設 施 外 觀 。  

  
3.員 工 有 整 潔 的 服 裝 和 外 表 。  

4.服 務 設 施 能 與 提 供 的 服 務 相 配 合。

可 靠 性 可 靠 性  

5.能 及 時 完 成 對 顧 客 承 諾 的 事 。  

6.顧 客 遭 遇 問 題 時 ， 能 協 助 解 決 。  

7.公 司 服 務 值 得 信 任 。  

8.能 在 答 應 的 時 限 內 ， 提 供 服 務 。  

9.保 持 紀 錄 的 正 確 性 。  

反 應 性 反 應 性  

10.對 顧 客 提 供 詳 盡 的 或 服 務 說 明 。

11.員 工 對 顧 客 做 迅 速 性 的 服 務 。  

12.員 工 應 有 服 務 幫 助 顧 客 的 意 願 。

13.員 工 不 會 因 為 太 忙 而 疏 於 回 應 顧

客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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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5  P Z B 之 S E RV Q U A 量 表  

勝 任 性

禮 貌 性

信 賴 性

安 全 性

溝 通 性

確 實 性  

14.員 工 行 為 能 建 立 顧 客 信 心 。  

15.與 該 公 司 交 易 有 安 全 的 感 覺 。  

16.員 工 應 該 保 持 對 顧 客 的 禮 貌 性 。

17.員 工 應 有 充 分 的 專 業 知 識 ， 回 應

顧 客 的 問 題 。  

接 近 性

瞭 解 性

關 懷 性  

18.公 司 會 給 予 顧 客 個 別 性 的 注 意 。

19.顧 客 的 購 買 行 為 應 具 有 便 利 性 。

20.員 工 會 給 予 顧 客 個 別 性 的 關 照 。

21.公 司 應 以 顧 客 的 利 益 為 先 。  

22.員 工 應 能 瞭 解 顧 客 的 個 別 性 需

求 。  

資 料 來 源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Z e i t h a m e l＆ B e r r y ” A C o n c e p t u a l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a n d  i t s  i m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Vo l . 2 8 , 1 9 9 5  p . 4 8  

 

 

第 四 節   K a n o二 維 模 式 之 探 討  

 

一 、 K a n o二 維 模 式 理 論  

（ 一 ）這 個 理 論 的 提 出 乃 是 K a n o ’ s  m o d e l 高 橋 文 夫 、狩 野

紀 昭 引 自 H e r z b e r g  的 工 作 動 機 「 M－ H 理 論 （M o t i v a t o r

－ H y g i e n e  T h e o r y） 」  加 以 類 推 定 名 為 「 品 質 的M－ H 

性 」 ， 並 對 電 視 等 消 費 財 進 行 調 查 。 而 狩 野 紀 昭 更 提 出 石

川 馨 的 「 後 向 品 質 」 予 人 感 覺 是 降 低 產 品 不 良 及 索 賠 活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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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印 象 ;另 一 方 面 ， 一 般 人 並 不 習 慣 所 謂 「 品 質 的M－ H

性 」 ， 所 以 他 重 新 賦 予 魅 力 品 質 （ A t t r a c t i v e  q u a l i t y） 及

當 然 品 質 （ M u s t - b e  q u a l i t y）  的 名 稱 。 圖 2-1為 狩 野 紀 昭

（ 1984） 之 二 維 品 質 模式 及 五 類 要 素 之 示 意 圖 。  

                                  

很 滿 意  

魅 力 品 質  

     一 元 品 質 要 素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品 質 要 素 欠 缺 程 度                   品 質 要 素 具 備 程 度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不 滿 意     反 轉 品 質 要 素  

                         

圖 2-1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示 意 圖  

資 料 來 源 :楊 錦 洲 （ 1993） ，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在 服 務 品 質  

上 之 應 用 。 品 質 管 制 月 刊 ， 第 五 期 ， 頁 27-33。  

 

（ 二 ） 定 義 ：  

1.橫 座 標 ： 表 示 某 項 品 質 要 素 的 具 備 程 度 。  

（ 1）指 示 以 右 邊：表 示 該 品 質 屬 性 之 具 備，越 向 右 邊，具

備 程 度 愈 高 。  

（ 2）指 示 以 左 邊：表 示 該 品 質 屬 性 之 欠 缺，越 向 右 邊，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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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 程 度 愈 高 。  

2.縱 座 標 ：  

（ 1） 上 軸 ： 表 示 滿 意 ， 越 向 上， 滿 意 程 度 愈 高 。  

（ 2） 下 軸 ： 表 示 不 滿 意 ， 越 向 下 ， 不 滿 意 程 度 愈 高 。  

3.利 用 兩 個 座 標 的 相 對 關 係 ，可 以 把 品 質 要 素 分 為 五 大

類 ， 茲 分 述 如 下 ：  

（ 1）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A t t r a c t i v e  q u a l i t y） 當 要 素 具 備 時 ，

顧 客 會 相 當 滿 意 ； 反 之 ， 即 使 要 素 欠 缺 時 ， 也 不 會 導

致 顧 客 不 滿 。 在 圖 2-2 中 ， 往 上 揚 的 曲 線 就 是 代 表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一 旦 握 有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即 使 只 提 供 少

量 ， 也 能 獲 致 顧 客 滿 意 大 幅 提 升 ， 魅 力 品 質 的 發 生 必

須 要 在 不 被 顧 客 事 先 預 期 到 的 情 況 下 ， 使 顧 客 得 到 完

全 的 驚 奇 。  

（ 2）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O n e - D i m e n s i o n a l  Q u a l i t y  E l e m e n t）

此 品 質 如 果 具 備 ， 就 會 獲 得 顧 客 的 滿 意 ， 且 如 有 程 度

上 差 異 時 ， 則 具 備 的 程 度 愈 高 ， 顧 客 愈 滿 意 。 反 之 ，

若 未 具 備 ， 或 要 素 提 供 愈 少 ， 顧 客 愈 不 滿 意 ， 即 顧 客

滿 意 與 要 素 供 應 之 間 呈 一 線 性 關 係 （ E m e r y  a n d  

T i a n ,2002） 。  

（ 3）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M u s t - b e  q u a l i t y）  當 要 素 具 備 時 ，

並 不 會 造 成 顧 客 滿 意 ； 然 而 ， 一 旦 要 素 不 具 備 時 ， 則

會 馬 上 造 成 顧 客 不 滿。 K a n o又 把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稱 為 預

期 品 質 （ E x p e c t e d  q u a l i t y） ， 這 是 因 為 這 種 要 素 已 被

消 費 者 事 先 預 期 到 了 ， 被 視 為 該 產 品 或 服 務 的 基 本 特

性 。 圖 2-2 中 ，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不 管 提 供 多 少 ， 曲 線 絕

不 會 超 過 水 平 軸 ， 然 而 一 旦 供 應 不 足 ， 將 會 造 成 顧 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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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當 大 的 不 滿 。  

（ 4）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N o  I n t e r e s t - I n d i f f e r e n t  Q u a l i t y  

E l e m e n t）該 品 質 要 素 不 論 具 備 或 不 具 備，都 不 會 引 起

顧 客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  

（ 5）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R e v e r s e  Q u a l i t y  E l e m e n t） 具 備 了 此

品 質 要 素 會 引 起 顧 客 的 不 滿 意 ， 未 具 備 反 而 會 使 顧 客

滿 意 。  

二 、 採 用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的 好 處  

J o i n e r（ 1993） 在 第 四 代 管 理 中 指 出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的 概 念 ， 他 認 為 其 有 下 列 兩 點 好 處 ：  

（ 一 ） 能 夠 幫 助 員 工 設 定 工 作 中 的 優 先 順 序 。  

（ 二 ） 能 幫 助 人 們 擺 脫 「 誤 以 為 “ 沒 有 抱 怨 ” 等 於 顧 客 滿

意 」的 想 法 的。作 者 並 提 到 消 除 顧 客 不 滿 意 的 因 素，

只 是 避 免 顧 客 流 失 ， 並 非 能 夠 創 造 出 一 群 忠 誠 喜 悅

的 顧 客 。 沒 有 顧 客 抱 怨 ， 可 能 表 示 顧 客 根 本 不 知 道

有 其 他 選 擇 ， 或 有 更 好 的 產 品 服 務 ， 而 不 代 表 他 們

滿 意 或 喜 悅 我 們 的 服 務 ， 而 且 此 次 具 魅 力 的 宜 情 悅

性 特 性 ， 下 次 很 快 的 會 變 成 一 項 必 須 有 的 特 性 。  

而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 1998）亦 認 為 引 用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 有 下 列 之 好 處 ：  

（ 一 ） 有 助 於 產 品 開 發 之 前 更 能 了 解 產 品 的 需 求 ， 對 影 響

顧 客 的 滿 意 度 的 產 品 品 質 特 性 能 有 更 好 的 定 義 ， 例

如 ： 不 僅 改 善 已 存 在 顧 客 某 滿 意 程 度 的 當 然 需 求

（ M u s t - b e） ， 更 能 改 變 現 存 產 品 的 線 性 需 求

（ O n e - d i m e n s i o n a l） 及 魅 力 需 求 （ A t t r a c t i v e） 。  

（ 二 ） K a n o模 式 對 產 品 開 發 提 供 有 價 值 的 幫 助 ， 雖 然 有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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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技 術 及 財 源 上 無 法 達 到 某 一 程 度 的 需 求 ， 但 是 對

顧 客 滿 意 度 的 最 大 影 響 的 原 因 卻 可 以 找 出 來 。  

（ 三 ） 當 然 、 一 維 與 魅 力 需 求 之 不 同 ， 正 可 以 由 之 找 出 不

同 的 顧 客 區 隔 ， 進 而 為 不 同 的 顧 客 區 隔 量 身 訂 做 ，

解 決 顧 客 特 別 的 問 題 。  

（ 四 ） 發 現 和 符 合 魅 力 需 求 之 品 質 要 素 ， 為 差 異 化

（ D i f f e r e n t i a t i o n） 提 供 了 許 多 的 可 能 性 。  

（ 五 ）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可 以 和 品 質 機 能 展 開 （ Q u a l i t y  

f u n c t i o n d e p l o y m e n t） 互 為 運 用 。  

國 內 學 者 戴 久 永（ 1 9 9 6）也 認 為 K a n o模 式 不 但 能 洞 徹 顧

客 的 心 ， 找 出 潛 在 的 顧 客 需 求 ， 魅 力 品 質 更 能 鼓 勵 創 新 。  

狩 野 紀 昭 的 二 維 模 式 原 先 是 應 用 在 製 造 業 上 ， 但 由 於

K a n o模 式 主 要 著 眼 於 顧 客 對 品 質 要 素 的 感 受 與 滿 意 度 上，所

以 運 用 到 服 務 產 業 也 是 非 常 適 合 。 總 合 上 面 之 文 獻 ， 本 文 以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為 主 要 的 研 究 方 法。此 外，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由 顧 客 的 觀 點 了 解 不 同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 有 助 於 了 解 顧

客 的 動 向 ， 並 可 運 用 於 強 化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策 略 上 。  

K a n o模 式 最 特 殊 的 部 分 是 在 問 卷 設 計 部 份 ， 為 了 符 合 二

維 的 概 念 ， 問 卷 通 常 設 計 成 一 組 正 向 與 反 向 的 問 法 ， 主 要 是

透 過 問 項 設 法 得 知 某 項 品 質 要 素 具 備 或 不 具 備 時 ， 受 訪 者 當

時 的 反 應 。 每 個 題 項 都 設 計 成 一 組 的 形 式 ， 回 答 選 項 通 常 設

計 成 5個 選 項 ： 喜 歡 （I  l i k e  i t） 、 理 所 當 然 （ I t  m u s t  b e  t h a t  

w a y）、沒 有 差 別（ I  a m  n e u t r a l）、不 會 介 意（ I  d o n′ t  m i n d）、

不 喜 歡 （ I  d i s l i k e  i t） 。 本 研 究 即 是 運 用 這 種 正 反 面 題 項 的

問 卷 設 計 方 式 ， 來 針 對 進 行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實 施 調

查 ， 以 明 瞭 其 服 務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之 情 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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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法   

根 據 二 維 的 概 念 所 設 計 的 問 卷 ， 每 位 學 者 因 研 究 領 域 的

需 要 ， 所 設 計 的 問 項 與 歸 類 方 法 也 不 盡 相 同 ， 以 下 就 狩 野 紀

昭 （ 1984） 、S c h v a n e v e l d t（ 1 9 9 1） 和 M a t z l e r（ 1998） 的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 方 式 做 說 明 。  

（ 一 ）  狩 野 紀 昭（ 1984）品 質 要 素 分 類，將 服 務 品 質 要 素 分

為 ： 無 效 評 價 、 逆 評 價 、 魅 力 評 價 、 不 關 心 評 價 、 一

維 評 價 、 當 然 評 價 與 其 他 評 價 等 7項 ， 詳 細 的 分 類 情

形 如 表 2-6所 示 。   

 

表 2-6 狩 野 紀 昭 品 質 要 素 評 價 的 二 元 表  

不足 

充 足  
滿 意  應 該  不 關 心 沒 辦 法 不 滿 意  其 它  

滿 意  
無 效  

評 價  

魅 力  

評 價  

魅 力  

評 價  

魅 力  

評 價  

一 維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應 該  逆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當 然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不 關 心  逆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當 然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沒 辦 法  逆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不 關 心

評 價  

當 然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不 滿 意  逆 評 價  逆 評 價 逆 評 價 逆 評 價
無 效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其 它  

評 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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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料 來 源 ： 狩 野 紀 昭 、 瀨 樂 信 彥 、 高 橋 文 夫 、 新 一 ， 「 有 魅

力 的 品 質 與 應 該 有 的 品 質 」 ， 品 質 管 制 月 刊 第 二 十 一 卷 第 五

期 ， 第 33~41頁 ， 譯 自 日 本 品 質 雜 誌 ， 1984,V o l.14, N o.2 

 

（ 二 ） S c h v a n e v e l d t等 人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 如 表 2-7所

示 ： 其 部 分 有 爭 議 之 品 質 要 素 已 進 行 修 正 ， 不 足 和 充 足 的 分

類 也 從 6個 反 應 ， 縮 減 為 5個 ， 而 二 為 品 質 的 歸 類 亦 減 為 ： 魅

力評價、一維評價、無差異評價、逆評價及當然評價。 

 

表 2-7 S c h v a n e v e l d t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不

足 

充足 

喜歡 
正如 

所期望的 
沒有影響 毫無幫助 不喜歡 

喜歡 其它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魅力評價 一維評價

正如 

所期望的 
其它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沒有影響 其它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毫無幫助 其它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無差異評價 當然評價

不喜歡 逆評價 其它 其它 其它 其它 

資 料 來 源 ： S c h v a n e v e l d t , S h a n e , J . T a k a o  E n K a w a  a n d  M a s a m i  

M i y a K a w a， 1 9 9 1， “ C o n s u m e r  E v a l u a t i o n  P e r s p e c t i v e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E v a l u a t i o n  F a c t o r s  a n d  T w o - W a y  M o d e l  o f  

Q u a l i t y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V o l . 2 ,  p p . 1 4 9 ~ 1 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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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 1998）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 如 表 2-8所 示 ： 他 們的 分 類 又 將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為 ： 魅

力要素、一維要素、無差異要素、當然要素、反向要素和無效要素，

這樣的分類方法似乎比較能讓大眾「觀其字，知其意」一看到其分類

就能了解這項服務品質要素的特徵與表達之意義為何。 

 

表 2-8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不 足  

足 充 足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沒 有 差 別 不 會 介 意  不 喜 歡  

喜 歡  無效要素 魅力要素 魅力要素 魅力要素 一維要素

理 所 當 然  反向要素 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 當然要素

沒 有 差 別  反向要素 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 當然要素

不 會 介 意  反向要素 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無差異要素 當然要素

不 喜 歡  反向要素 反向要素 反向要素 反向要素 無效要素

資 料 來 源 ：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 1 9 9 8， “ H o w  t o  m a k e  

p r o d u c t  d e v e l o p m e n t  p r o j e c t s  m o r e  s u c c e s s f u l  b y  i n t e g r a t i n g  

K a n o′ s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o  q u a l i t y  f u n c t i o n  

d e p l o y m e n t ”， T e c h n o v a t i o n , V o l . 1 8 ,  N o . 1   

 

 

 

國 內 有 關 Kano的 研 究 ， 其 所 採 行 的 要 素 歸 類 方 法 大 都 使

用 Matzler 歸 類 法 ， 現 將 之 整 理 彙 總 如 下 表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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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9 Kano要 素 歸 類 採 行 方 式 彙 總 表   

作 者  

及 年 代  

狩 野 紀 昭  

歸 類 法  

Schvaneveldt 

歸 類 法  

Matzler  

歸 類 法  

許 慧 娟

（ 1995）  
 ◎   

鄭 博 仁

（ 1999）  
  ◎  

楊 錦 洲

（ 2000）  
 ◎   

郭 宜 中

（ 2001）  
  ◎  

康   寧

（ 2002）  
  ◎  

莊 泰 旭

（ 2002）  
  ◎  

胡 智 博

（ 2004）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本 研 究 品 質 要 素 之 歸 類 法 採 M a t z l e r  ＆  H i n t e r h u b e r

（ 1998） 的 分 類 方 式 ， 如 表 2-8 所 示 ， 採 用 的 原 因 是 因 為 此

種 方 式 為 最 多 人 採 用 （ 詳 見 表 2-9） ， 且 回 答 項 之 敘 述 較 為

清 楚 ， 回 答 項 設 計 為 ： 喜 歡 、 理 所 當 然 、 沒 有 差 別 、 不 會 介

意 、 不 喜 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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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服 務 品 質 之 相 關 文 獻  

 

國 內 研 究 者 對 K a n o模 式 之 應 用 與 研 究 如 下 表 2-10，在 這

麼 多 篇 的 研 究 中 ， 所 探 訪 的 對 象 大 多 是 以 服 務 業 為 主 ， 鮮 少

針 對 運 動 賽 會 之 服 務 進 行 探 討 ：   

 

 

表 2-10 國 內K a n o研 究 彙 總 表   

作 者 及  

年 代  
主 要 研 究 目 的  結 論  

許 慧 娟

（ 1995） 

將 銀 行 服 務 品 質 分

類 ， 在 有 限 資 源 下 ，

決 定 改 善 服 務 項 目 之

優 先 順 序 。  

48個 服 務 項 目 中 ， 以 一 元

化 品 質 要 素 居 多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則 有 7項，無 差 異 要

素 有 11項 。  

鄭 博 仁

（ 1999） 

探 討 醫 療 服 務 品 質 是

否 具 有 二 維 之 特 性 ，

以 及 是 否 會 因 不 同 身

分 之 族 群 ， 對 各 種 品

質 特 性 有 顯 著 的 差

異 。  

40項 品 質 要 素 中 ， 大 部 分

的 品 質 要 素 都 呈 現 一 維 特

性 ， 有 6項 屬 當 然 品 質 ， 1

項 為 魅 力 品 質 ， 且 不 同 的

族 群 對 大 部 分 的 品 質 要 素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黃 素 齡

（ 2000） 

找 出 筆 記 型 電 腦 的 二

維 品 質 特 性 ， 並 探 討

消 費 者 、 經 銷 商 、 廠

商 三 者 之 間 對 品 質 特

不 同 族 群 對 筆 記 型 電 腦 的

品 質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背 景 的 消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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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2-10 國 內 Kano研 究 彙 總 表  

 
性 之 看 法 ， 有 無 顯 著

差 異 。  

費 者 ， 對 筆 記 型 電 腦 品 質

要 素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楊 錦 洲

（ 2000） 

以 電 腦 公 司 為 實 證 對

象 ， 探 討 服 務 提 供 者

與 顧 客 之 間 ， 對 品 質

屬 性 是 否 有 認 知 偏 差

的 問 題 。  

外 部 顧 客 與 公 司 內 部 人 員

的 看 法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建

議 業 者 要 多 聽 顧 客 真 正 的

聲 音，才 能 了 解 顧 客 需 求。

郭 國 亮

（ 2001） 

找 出 銀 行 業 兼 營 壽 險

商 品 的 二 維 品 質 特

性 ， 並 了 解 消 費 者 對

銀 行 兼 營 壽 險 的 整 體

滿 意 度 。  

不 同 的 消 費 族 群 對 銀 行 兼

營 壽 險 品 質 要 素 的 看 法 有

顯 著 不 同 ， 而 且 整 體 滿 意

度 與 再 購 買 意 願 皆 有 顯 著

差 異 。  

康 寧

（ 2002） 

探 討 消 費 者 、 直 銷 商

及 公 司 員 工 對 物 流 配

送 服 務 品 質 是 否 有 二

維 特 性 及 差 異 。  

不 同 群 體 對 物 流 配 送 服 務

品 質 要 素 ， 大 部 分 有 顯 著

不 同 的 看 法 。  

莊 泰 旭

（ 2002） 

新 開 發 的 汽 車 設 備 ，

是 否 符 合 顧 客 需 求 。

台 灣 與 印 度 市 場 ， 兩

者 不 同 族 群 的 顧 客 ，

對 汽 車 配 備 的 喜 好 程

度 是 否 一 致 。  

在 中 華 民 國 市 場 上 ， 擾 流

板 造 型 、 車 門 飾 條 造 型 和

下 裙 板 造 型 ， 較 不 符 合 ；

在 安 全 方 面 ， 外 部 顧 客 認

為 倒 車 攝 影 機 可 有 可 無 。  

資 料 來 源 ： 本 研 究 整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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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章 小 結 ：  

综 合 上 面 之 文 獻，對 於 台 灣 的 馬 拉 松 發 展 現 況，及 多 樣

化 的 評 量 服 務 品 質 的 工 具 已 有 更 進 一 步 的 了 解 ， 所 以 本 研 究

以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為 主 要 的 研 究 方 法，來 對 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 此 外 ，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由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的 觀 點

了 解 不 同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 有 助 於 了 解 其 動 向 ， 並 可 運 用 於

服 務 品 質 的 策 略 上 。 因 此 本 文 擬 根 據 此 原 理 ， 探 討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特 性 與 分 類 ， 以 期 從 不 同 的 品 質 特 性 中 ，

進 一 步 做 為 改 善 服 務 品 質 、 提 升 參 賽 者 人 員 滿 意 度 之 參 考 ，

這 樣 的 討 論 對 提 升 台 灣 馬 拉 松 的 整 體 服 務 品 質 有 所 助 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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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叁章 研究方法與步驟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方 法 係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與 及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

予 以 適 切 的 設 計 。 本 章 就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 研 究 的 架 構 、 研 究

程 序 、 研 究 工 具 、 問 卷 製 作 與 施 測 及 資 料 處 理 等 部 份 ， 分 節

敘 述 如 下 ：  

第一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僅 以 參 加 2006 台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之 成 年 參 與 者

（ 滿 十 八 歲 以 上 ） 為 施 測 對 象 ， 不 包 括 參 加 其 他 比 賽 組 別 之

參 與 者 。  

在 2006 年 2 月 28 日 活 動 當 天 ， 參 賽 者 在 完 成 全 程 馬 拉

松 比 賽 後 ， 從 終 點 搭 乘 主 辦 單 位 所 規 劃 之 接 駁 車 返 回 起 點

時 ， 經 過 研 究 者 進 行 講 解 後 ， 請 願 意 協 助 填 答 之 跑 者 ， 在 回

程 途 中 填 寫 本 研 究 問 卷 。 最 後 ， 所 有 填 答 之 問 卷 再 請 大 會 工

作 人 員 於 參 賽 者 下 車 時 收 回 ， 以 進 行 進 一 步 的 分 析 研 究 。 本

研 究 共 發 出 497 份 問 卷，回 收 問 卷 為 427 份，經 剔 除 填 答 不

完 整 之 無 效 問 卷 共 34 份，得 有 效 問 卷 為 393 份，有 效 回 收 率

為 79％ 。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主 要 是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法 ， 探 討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屬 性 ， 用 以 歸 類 參 與 者 對 賽 會 各 項 品 質 之 看 法 及 感

受 ， 再 參 考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 1998）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 將 其 劃 分 為 魅 力 要 素 、 一 維 要 素 、 當 然 要 素 、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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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 異 要 素 和 反 轉 要 素 。 並 檢 定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在 K a n o 品

質 屬 性 上 是 否 有 差 異 ， 以 找 出 籌 辦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改

善 之 順 序 ， 以 提 升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活 動 之 服 務 水 準 。 本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1 所 示 。  

 

 

 

 

 

 

 

 

 

 

 

 

 

 

 

 

 

 

 

統 計 方 法 ： A－ 描 述 性 統 計 、 B－ T 檢 定    

          C－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D－ 事 後 比 較  

圖 3-1  國 際 馬 拉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研 究 架 構 圖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一 元 品 質 要 素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自 變 項  

1 .性 別  

2 .學 歷  

3 .年 齡  

4 .婚 姻  

5 .職 業  

6 .參 加

路 跑 隊  

7 .是 否

曾 參 加  

8 .目 的  

9 .賽 事

獲 得 管

道  

服 務 品 質 改 善 指 標

服 務 品 質 改 善 先 後 次 序  

服 務 品 質  

1 .活 動 品 質  

2 .互 動 品 質  

3 .成 果 品 質  

4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A  

B

C

D

依 變 項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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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的 編 製 與 問 卷 考 驗  

     

為 了 使 本 問 卷 具 有 符 合 研 究 標 準 的 信 度 、 效 度 ， 因 此 研

究 工 具 的 編 製 及 須 有 正 確 的 流 程 ， 圖 示 如 圖 3-2。  

 

 

 

 

 

 

 

 

 

 

 

 

 

 

 

 

 

 

 

 

 

圖 3-2  研 究 問 卷 編 製 及 施 測 流 程 圖  

收 集 文 獻  

設 計 問 卷 架 構 與 內 容

收 集 題 庫  

結 果 呈 現

統 計 分 析

資 料 整 理

回 收 問 卷

發 放 預 試 問 卷

正 式 問 卷  

刪 改 題 項

項 目 分 析

信 效 度 考 驗  

專 家 效 度

發 放 問 卷

修
改

修
改

修
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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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問 卷 ， 主 要 分 成 二 個 部 分 ， 第 一 部 分 為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包 括 ： 性 別 、 學 歷 、 年 齡 、 婚 姻 、 職 業 、 是 否 參

加 俱 樂 部 或 路 跑 隊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 、 跑 齡 、 參 加

本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 、 透 過 何 種 管 道 獲 得 本 賽 會 的 訊 息 等 資

料 ， 採 用 選 擇 式 問 項 ； 第 二 部 分 主 要 是 改 編 盧 瑞 山 （ 2005）

所 編 製 之 「 澎 湖 首 屆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 其 建 構

信 度 值 為 0.91， 再 增 加正 、 反 面 的 問 題 陳 述 ， 以 獲 得 舉 辦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屬 性 ， 進 一 步 來 實 施 二 維 品 質

的 歸 納 ， 改 編 問 卷 編 製 及 施 測 流 程 。  

 一 、 量 表 編 制 步 驟  

（  一 ） 量 表 大 綱 擬 定  

量 表 大 綱 係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並 蒐 集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內 容 擬

定 而 成 。  

（  二 ） 設 計 量 表 題 目  

根 據 盧 瑞 山 （ 2005） 所 編製 之 「 澎 湖 首 屆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量 表 大 綱，並 詳 細 的 設 計 修 定 研 究 題 目，

完 成 量 表 初 稿 。  

（  三 ） 專 家 效 度  

量 表 初 稿 設 計 完 成 後 ， 延 請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博 士 、 國

內 馬 拉 松 舉 辦 專 家 － 盧 瑞 山 教 授 、 運 動 管 理 專 家 － 黃 彥

翔 博 士 、 雲 林 縣 體 育 會 理 事 長 － 陳 景 初 先 生 、 雲 林 縣 田

徑 委 員 會 主 任 委 員 － 陳 春 秋 老 師 、 雲 林 縣 田 徑 委 員 會 總

幹 事 － 張 清 和 先 生 ， 針 對 問 卷 初 稿 之 整 體 架 構 與 設 計 、

計 分 與 填 答 方 式 、 題 目 涵 蓋 與 比 例 及 遣 詞 用 字 等 細 節 給

予 指 正 並 加 以 修 改 後 ， 始 完 成 初 稿 。  

（  四 ） 預 試 進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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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 表 初 稿 完 成 後，隨 即 進 行 量 表 預 試 之 作 業， 以 作 為 將

來 正 式 量 表 發 展 的 參 考 依 據 。  

預 試 之 時 間 為 9 5 年 2 月 19 日 ， 施 測 對 象 為 第 四 屆 永

和 超 級 馬 拉 松 之 參 賽 者 ， 採 現 場 發 放 之 方 式 ， 共 發 出 問

卷 104 份 ， 回 收 有 效 問 卷 77 份 ， 有 效 回 收 率 為 74％ 。

預 試 問 卷 回 收 後 以 項 目 分 析 、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以 及 驗 證 性 因 素 分 析 ， 以 確 定 題 目 之 信 度 及 效 度 。  

   

（ 二 ） 參 賽 者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量 表  
1.量 表 編 制 之 依 據 與 過 程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K a n o二 維 品 質 量 表 乃 參 考 盧 瑞 山

（ 2005） 所 編 製 之 「 澎湖 首 屆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 量 表 ， 並 經 專 家 、 學 者 及 指 導 教 授 修 訂 ， 分 為

「 活 動 品 質 」 、 「 互 動 品 質 」 、 「 成 果 品 質 」 、 「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等 四 個 因 素，共 計 25題。量 表 經 預 試 後 ，

再 運 用 項 目 分 析 法 刪 除 決 斷 值 低 的 題 目 成 為 24題 。  

2.量 表 的 計 分 與 填 答 方 式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K a n o二 維 模 式 問 項 量 表。採 正

反 兩 向 陳 述 問 項，主 要 的 是 了 解 參 賽 者 對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特 性 或 屬 性，以 印 證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 達 成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 問 卷 採 正 反 問 項 單 選 方

式 ， 又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正 反 向 問 項 量 表 變 項 ，

係 以 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所 提 之 五 個 答 項：喜 歡、理 所

當 然 、 沒 有 差 別 、 不 會 介 意 及 不 喜 歡 ， 用 以 衡 量 參 賽

者 對 於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正 向 與 反 向 之 感 受 與

認 知 程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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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2006台 灣 國際 馬 拉 松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題 目 說 明  

構     面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題 目  

活 動 品 質
1.若 本 賽 會 能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時 ， 您 會

覺 得 ⋯  

2.若 本 賽 會 的 比 賽 項 目 能 多 樣 化 時 ， 您 會 覺

得 ⋯  

3.若 本 賽 會 舉 辦 的 季 節 能 適 合 您 時 ， 您 會 覺

得 ⋯  

4.若 本 賽 會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時 ， 您 會 覺 得 ⋯

5.若 本 賽 會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時 ， 您 會 覺 得 ⋯  

6.若 本 賽 會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互 動 品 質

7.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8.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時 ， 您 會 覺

得 ⋯  

9.若 工 作 人 員 能 夠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時 ，

您 會 覺 得 ⋯  

10.若 工 作 人 員 對 賽 事 能 夠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時 ， 您 會 覺 得 ⋯  

11.若 裁 判 能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時 ， 您 會 覺

得 ⋯  

12.若 裁 判 對 所 執 行 的 各 項 事 務 明 確 時，您 會 覺

得 ⋯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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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3-1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題 目 說 明  

成 果 品 質
13.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對 您 的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時 ， 您 會 覺 得 ⋯  

14.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能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時 ， 您 會

覺 得 ⋯  

15.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能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時 ， 您 會 覺 得 ⋯  

16.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時 ， 您 會

覺 得 ⋯  

17.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能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時 ， 您 會

覺 得 ⋯  

18.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能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時 ，

您 會 覺 得 ⋯  
環 境 品 質

19.若 本 賽 會 的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時 ， 您 會 覺 得 ⋯  

20.若 本 賽 會 的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時 ， 您 會 覺

得 ⋯  

21.若 本 賽 會 的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時 ， 您 會 覺

得 ⋯  

22.若 本 賽 會 的 區 域 規 劃 完 備 時 ， 您 會 覺 得 ⋯  

23.若 本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各 種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時 ， 您 會 覺 得 ⋯  

24.若 本 賽 會 的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時，您

會 覺 得 ⋯  

25.若 本 賽 會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時 ， 您 會 覺

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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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量 表 的 信 度 與 效 度 分 析  

（ 1） 效 度 分 析 ：  

本 研 究 量 表 的 效 度 ， 主 要 採 兩 種 方 式 考 驗 ： 一 、 是

內 容 效 度 ； 二 、 建 構 效 度 。 本 問 卷 效 度 考 驗 採 內 容

效 度 處 理 。 問 卷 初 稿 完 成 後 ， 擬 函 請 國 內 相 關 領 域

專 家 六 位 ， 對 於 本 研 究 問 卷 進 行 專 家 效 度 之 審 視 ，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如 下 表 3-1所 列 。  

而 在 建 構 效 度 方 面 ， 是 指 預 試 量 表 經 項 目 分 析 後 ，

將 選 出 之 具 鑑 別 力 的 題 目 來 進 行 量 表 的 因 素 分 析 ，

以 考 驗 量 表 的 「 建 構 效 度 」。  

 

表 3-2 專 家 學 者 名 單  

專 家 學 者  職      稱   領 域 專 長  

林 文 郎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系 教 授 兼 系 主 任  

 運 動 管 理  

 與 行 銷  

盧 瑞 山  中 國 科 技 大 學  

休 閒 管 理 系 副 教 授  

 運 動 賽 會 管 理  

 方 案 規 劃  

黃 彥 翔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運 動 管 理 系 助 理 教 授  

 運 動 管 理  

陳 景 初  雲 林 縣 體 育 會 理 事 長   賽 會 規 劃  

陳 春 秋  雲 林 縣 田 徑 委 員 會 主 委   國 家 裁 判  

張 清 和  雲 林 縣 田 徑 委 員 會 總 幹 事   賽 會 規 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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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項 目 分 析 ：  

即 在 求 出 每 一 個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  簡 稱C R值 ） ， 將 所

有 受 試 者 在 預 試 量 表 的 得 分 總 合 依 高 低 排 列 ， 得 分 總

合 前 25%為 高 分 組 ， 後 25%為 低 分 組 ，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求 出 高 低 兩 組 受 試 者 在 每 題 的 得 分 平 均 數 差 異 的 顯 著

性 考 驗，如 果 題 項 的 決 斷 值（ C R值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p

＜ .05） ， 即 表 示 該 題 項能 鑑 別 不 同 受 試 者 的 反 應 程

度 ， 可 為 選 題 依 據 。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者 ， 刪 除 題 項 。 量

表 經 預 試 後 ， 再 運 用 項 目 分 析 法 刪 除 決 斷 值 低 的 題 目

為 成 24題 。  

（ 3） 因 素 分 析 ：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題 項 ， 是 以 主 要 成 份 分 析 法 萃 取 因 素 ，

因 素 題 目 的 決 定 則 選 擇 特 徵 質 大 於 1， 配 合 正 交 轉 軸

「 最 大 變 異 法 」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顯 示 ， B a r l e t t球

形 檢 定 結 果，其 值 為 1548.68，適 合 抽 樣 性 的 度 量 值 為

0.78， 依 據K a i s e r在 1974指 出K M O值 小 於 0.5 時 較 不

宜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吳 明 隆 ， 2000） 。 可 知 本 量 表 適 合

進 行 因 素 分 析，如 表 3-3。再 經 因 素 分 析 後，結 果 如 表

3-4。  

 

表 3-3 K M 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  0.78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1548.68

 自 由 度  300

 顯 著 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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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服 務 品 質轉 軸 後 的 因 素 構 面 矩 陣 摘 要 表  

題     項  因 素 一 因 素 二 因 素 三  因 素 四

Q23提 供的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918    

Q21路 線引 導 清 晰 明 確  .916    

Q19場 面溫 馨 熱 絡  .910    

Q24設 施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889    

Q20沿 途路 線 景 色 宜 人  .836    

Q25能 舉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834    

Q22區 域規 劃 完 備  .278    

Q11裁 判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898   

Q9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874   

Q12裁 判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849   

Q8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815   

Q10提 供完 整 的 解 說   .800   

Q7工 作 人 員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798   

Q18讓 您認 識 當 地 風 情    .846  

Q16能 讓您 有 成 就 感    .841  

Q14讓 您感 覺 舒 暢    .829  

Q13對 您的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793  

Q15讓 您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781  

Q17讓 您結 交 同 好    .737  

Q3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878 

Q1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852 

Q4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839 

Q5報 名 費 能 降 低     .756 

Q2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694 

Q6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678 

特 徵 值  6.47 4.94 3.98 2.33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5.9 19.7 15.9 9.35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 ﹪ ）  25.9 45.6 61.6 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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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信 度 分 析：在 因 素 分 析 之 後，刪 除 第 22個 題 項「 區 域 規

劃 完 備 」後 ， 剩 餘 24個 題 項 ， 再 採 用C r o n b a c h ’ s α信 度 分

析 ， 針 對 本 問 卷 進 行 預 試 問 卷 內 部 一 致 性 之 信 度 考 驗 ，

經 考 驗 結 果 α 係 數 為 A l p h a  =  . 7 8， 顯 示 此 量 表 具 有 良 好

之 信 度 ， 如 表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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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預 試 量 表 之 信 度 分 析  

量   表

C r o n b a c h ’ s

α  

因   素  

C r o n b a c h ’ sα

題  

號  

與 分 量 表  

總 分 的 相 關

α  

刪 除 該 題 後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1 .77 .84 

2 .62 .87 

3 .81 .84 

4 .77 .84 

5 .64 .87 

因 素 一  

.88 

6 .55 .88 

7 .74 .92 

8 .74 .91 

9 .82 .90 

10 .73 .91 

11 .89 .89 

因 素 二  

.92 

12 .79 91 

13 .73 .89 

14 .73 .89 

15 .75 .89 

16 .84 .88 

17 .68 .90 

因 素 三  

.90 

18 .77 .88 

19 .89 .94 

20 .79 .95 

21 .88 .94 

22 .91 .94 

23 .85 .94 

服 務 品 質  

.78 

因 素 四  

.95 

24 .7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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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資 料 處 理  

 

本 研 究 將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10.0版 作 為 資 料 分 析 的

軟 體 工 具 ， 所 使 用 的 分 析 方 法 包 括 ： 效 度 分 析 、 信 度 分 析 、

敘 述 統 計 、 t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茲 分 析 如 下 。   

本 研 究 所 採 用 的 分 析 方 式 共 分 為 兩 階 段，首 先 利 用 S P S S

套 裝 軟 體 ， 作 為 統 計 檢 定 分 析 工 具 ， 再 以 K a n o二 維 模 式 量 表

作 為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的 工 具 ， 分 析 方 法 如 下 說 明 ：  

一 、 效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的 效 度 分 析 採 專 家 效 度 ， 擬 延 請 六 位 專 家 學 者 擔

任 問 卷 的 審 查 委 員 ， 負 責 審 定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適 合 性 。  

效 度 是 指 問 卷 的 有 效 程 度 ， 為 顯 示 出 該 研 究 的 正 確 性 ，

以 問 卷 所 能 真 正 測 得 變 數 性 質 的 程 度 。 效 度 的 判 斷 是 以 邏 輯

基 礎 的 存 在 與 否 為 依 據 ， 因 而 較 為 主 觀 ， 本 研 究 採 以 內 容 效

度 為 主 （ 周 文 賢 ， 2002） 。  

二 、 信 度 分 析 （ 內 部 一 致 性 分 析 ）   

信 度 （ R e l i a b i l i t y） 亦 即 是 可 靠 性 ， 係 指 一 份 測 驗 所 測

得 的 分 數 的 可 信 度 或 穩 定 性 ， 也 就 是 同 一 群 受 測 者 在 同 一 份

測 驗 上 測 驗 多 次 的 分 數 要 有 一 致 性 ， 所 以 信 度 是 指 測 量 的 一

致 性 的 程 度 ， 如 果 同 一 份 測 驗 前 後 兩 次 測 驗 的 結 果 不 同 ， 就

表 示 這 份 測 驗 的 信 度 差 ， 信 度 並 不 涉 及 測 量 是 否 正 確 ， 它 僅

關 心 測 量 本 身 是 否 穩 定 ， 以 及 所 得 結 果 是 否 可 靠 ， 也 就 是 測

量 幾 次 結 果 都 是 一 致 的 問 題 。 α 係 數 值 界 於 0至 1之 間 ， 而 α

係 數 要 多 少 ， 才 算 有 高 的 信 度 。  

本 研 究 以 採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係 數 來 檢 驗 問 卷 的 信 度。問

卷 的 信 度 是 在 檢 定 問 卷 中 各 問 項 的 穩 定 性 與 一 致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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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係 數 值 通 常 介 於 0與 1之 間 ，a l p h a值 愈 大 表

信 度 愈 高 ； 故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0.35為 低 信 度 ， 0.35≦

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值 ﹤ 0.7表 中 信 度 ， 若C r o n b a c h ’ s  a l p h a 值

≧ 0.7為 高 信 度 （ 周 文 賢 ， 2002） 。  

三 、 描 述 統 計   

在 品 質 要 素 的 分 類 上，本 研 究 是 採 統 計 上 之「 顯 著 多 數 」

方 式 來 歸 類，將 品 質 要 素 分 為「 魅 力 品 質 」、「 一 維 品 質 」、

「 當 然 品 質 」 、 「 無 差 異 品 質 」 、 「 反 轉 品 質 」 。 另 外 ， 在

樣 本 的 個 人 資 料 分 析 上 ， 也 會 使 用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以 次 數 分 配

與 百 分 比 ， 對 受 測 者 的 基 本 資 料 變 數 進 行 分 析 ， 以 顯 示 問 卷

調 查 概 況 和 樣 本 的 分 佈 情 況 。  

四 、 t檢 定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對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作

分 析 及 檢 定 ， 以 了 解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是 否 會 因 個 人 資

料 及 背 景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M a t z l e r  e t  a l（ 1 9 9 8）認 為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相 近 時 ， 在 評 斷 上 之 優 先 順 序 為 當 然 品 質 ＞ 一 維 品 質

＞ 魅 力 品 質 ＞ 無 差 異 品 質 ＞ 反 向 品 質 ， 故 本 研 究 之 t 檢 定 其

計 分 方 式 為 當 然 品 質（ 5 分 ）、一 維 品 質（ 4 分 ）、魅 力 品 質（ 3

分 ）、 無 差 異 品 質 （ 2 分 ）、 反 向 品 質 （ 1 分 ）。  

五 、 K a n o品 質 歸 類  

此 部 份 以 M a t z l e r  e t  a l（ 1998） 所 引 用 之K a n o品 質 分 類

為 主 要 依 據，請 參 考 表 3-3。將 之 整 體 品 質 項 目 歸 納 為 魅 力 品

質 、 一 維 品 質 、 當 然 品 質 、 無 差 異 品 質 與 反 向 品 質 之 後 ， 再

以「 相 對 多 數 」人 的 選 擇 作 為 品 質 歸 類 的 結 果。「 相 對 多 數 」

之 意 如 下 所 例，在 價 格 便 宜 與 否 問 項 上，若 魅 力 品 質 有 53人、

無 差 異 品 質 有 39人 、 當 然 品 質 有128人 、 一 維 品 質 有 169人 而

反 向 品 質 有 0人 時，則 此 品 質 要 素 之 屬 性 將 被 歸 類 為「 一 維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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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  

六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在 進 行 K a n o二 維 品 質 分 析 時 採 用 統 計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w a y  A n a l y s i s  o f  Va r i a n c e） ， 用 以 檢 定 不 同 背 景 者

如 性 別 、 年 齡 ⋯ ⋯ 等 變 項 在 品 質 要 素 之 關 聯 作 變 異 數 分 析 及

檢 定 ， 以 瞭 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要 素 是 否 會 因 個 人

背 景 不 同 而 有 所 不 同 。  

 

第 五 節   研 究 進 度 

   

本 研 究 自 9 4 年 3 月 起 即 開 始 進 行 相 關 文 獻 的 收 集， 8 月

時 訂 定 研 究 的 題 目，1 2 月 提 出 研 究 計 畫，1 月 進 行 問 卷 設 計，

如 專 家 的 審 查 、 預 試 的 進 行 ， 在 2 月 底 之 前 即 須 完 成 正 式 問

卷，於 2 月 2 8 日 比 賽 當 天 實 施 問 卷 的 發 放 與 回 收，接 著，再

進 行 資 料 的 處 理 與 分 析 ， 再 與 指 導 教 授 多 次 討 論 修 改 報 告 內

容，預 計 於 9 5 年 7 月 完 成 本 研 究，其 預 定 的 規 劃 時 程，如 圖

3 - 4 所 示 ：  

 

 

 

 

 

 

 

 

 



 57

94 年  95 年   日 期  

 

執行項目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 2 3 4 5 6 7 

收 集 相

關 文 獻  
■ ■  ■ ■ ■■ ■ ■ ■         

確 定 指

導 教 授  
■                 

學 術  

發 表  
 ■  ■      ■       

暫 訂 研

究 題 目  
     ■           

撰 寫  

前 三 章  
     ■■ ■ ■ ■        

討 論  

修 改  
     ■■ ■ ■ ■ ■ ■ ■  ■ ■ ■ ■

計 畫  

審 查  
         ■       

提 出 研

究 計 畫  
         ■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      

資 料  

處 理  
            ■ ■    

統 計  

分 析  
             ■ ■   

撰 寫  

報 告  
              ■ ■ ■

圖 3-4  研 究 進 度 甘 特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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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肆章 結果分析與討論 

 

本 章 共 分 四 節 ， 主 要 目 的 是 針 對 所 回 收 的 有 效 問 卷 ， 以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10.0版 統 計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之 統 計 分 析 ； 研 究

結 果 依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待 答 問 題 及 研 究 假 設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第 一 節  正 式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分 析  

 

為 證 明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具 有 高 度 的 信 效 度，於 正 式 問 卷 回

收 後，再 進 行 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四 個 服 務

構 面 的 信 度 分 析 與 建 構 效 度 之 考 驗 分 析 。  

 

一 、  信 度 分 析  

由 表 4-1 可 以 看 出 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四

個 服 務 構 面 的 α  係 數 分 別 為 .88、 .92、 .90和 .95。 四 個 構 面

的 α  係 數 均 在 .70 以 上 ， 顯 示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之 量 表 具 有 高

度 的 信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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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 1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預 試 量 表 之 信 度 分 析  

因   素  

C r o n b a c h ’ s
α  

題   號

與 分 量 表  

總 分 的 相 關  

α  

刪 除 該 題 後 分

量 表 的  

α 係 數  

1 .77 .84 

2 .62 .87 

3 .81 .84 

4 .77 .84 

5 .64 .87 

因 素 一  

.88 

6 .55 .88 

7 .74 .92 

8 .74 .91 

9 .82 .90 

10 .73 .91 

11 .89 .89 

因 素 二  

.92 

12 .79 .91 

13 .73 .89 

14 .73 .89 

15 .75 .89 

16 .84 .88 

17 .68 .90 

因 素 三  

.90 

18 .77 .88 

19 .89 .94 

20 .79 .95 

21 .88 .94 

22 .91 .94 

23 .85 .94 

因 素 四  

.95 

24 .77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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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建 構 效 度 － 因 素 分 析  

本 研 究 針 對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之 服 務 品 質 量 表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因 素 分 析 之 前 先 進 行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 K M O )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及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 球 形 考 驗 ）

探 討 問 項 間 之 相 關 係 數 是 否 具 有 高 度 的 關 聯 ， K M O 的 係 數

值 . 9 6， 表 示 相 關 情 形 良 好 ， B a r t l e t t ’ s  t e s t  o f  s p h e r i c i t y  則

需 達 顯 著 水 準 始 可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邱 皓 政 ， 民 8 9）。 本 研 究

量 表 在 達 到 前 述 要 求 之 下 採 主 成 份 因 素 分 析 法 ， 萃 取 特 徵 值

大 於 1 的 因 素 ， 再 以 最 大 變 異 法（ Va r i m a x）進 行 轉 軸 ， 如 表

4 - 2 所 示 ， 每 個 量 問 卷 題 目 的 因 素 負 荷 量 皆 大 於 0 . 5。  

 

 

表 4-2 正 式 問 卷 之K MO 與 B a r t l e t t 檢 定  

K a i s e r - M e y e r - O l k i n  取 樣 適 切 性 量 數 0.96

B a r t l e t t 球 形 檢 定  近 似 卡 方 分 配  11090.7

 自 由 度  276

 顯 著 性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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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3  正 式 問 卷 之 因 素 分 析 表  

構  面  題   目   內   容  因 素 負 荷 量  特  徵  值

活 動 品 質  適 合 不 同 年 齡 層 參 與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網 站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0.66

0.64

0.72

0.78

0.73

0.71 

41.33 

互 動 品 質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裁 判 具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0.73

0.72

0.67

0.68

0.62

0.62 

24.67 

成 果 品 質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0.73

0.65

0.72

0.75

0.77

0.75 

5.39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0.70

0.67

0.80

0.79

0.77

0.64 

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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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樣 本 特 性 分 析  

 

本 節 係 探 討 本 研 究 問 卷 樣 本 之 人 口 統 計 基 本 資 料 ，  其 中

包 括 性 別 、 學 歷 、 年 齡 、 職 業 、 是 否 參 加 俱 樂 部 或 路 跑 隊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跑 齡、參 加 本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透 過 何

種 管 道 獲 得 本 賽 會 的 訊 息 等 各 項 資 料，再 以 次 數 分 配 及 百 分 比

來 表 示 樣 本 的 特 性，本 研 究 因 為 所 有 的 樣 本 來 源 皆 是 已 參 加 全

程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並 不 包 含 其 他 組 別 的 參 賽 者，故 結 果 應 更

能 反 映 參 賽 者 的 實 際 狀 況 。  

表 4-4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分 配 統 計 表 

 變 項 次 數 N 百 分 比 %

性 別   

   男 368 93.6

 女 25 6.4

學 歷   

   國 小 15 3.8

 國 中 36 9.2

 高 中 職 84 21.4

 專 科 105 26.7

 大 學 116 29.5

 碩 士 30 7.6

 博 士 7 1.8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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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4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分 配 統 計 表  

年 齡   

 未 滿 20歲 8 2 . 0

 21－ 40歲 124 3 1 . 6

 41－ 60歲 248 6 3 . 1

 61歲 以 上 13 3 . 3

婚 姻   

 已 婚 309 78.6

 未 婚 83 21.1

 離 婚 1 0.3

職 業   

 公 88 22.4

 農 7 1.8

 工 115 29.3

 商 73 18.6

 服 務 業 32 8.1

 自 由 業 35 8.9

 其 他 43 10.9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是 311 79.1

 否 82 20.9

續 下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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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表 4-4 樣 本 人 口 統 計 分 配 統 計 表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是 353 89.8

 否 40 10.2

跑 齡   

 1年 以 下 25 6.4

 1－ 3年 95 24.2

 3－ 5年 99 25.2

 5－ 10年 73 18.6

 10年 以 上 101 25.7

 

一 、 樣 本 性 別 分 配 情 形  

由 表 4– 5有 效 樣 本 性 別 分 配 情 形 得 知 ， 男 性 為 368人 ， 佔

93.6%； 女 性 為 25人 ， 佔 6.4%， 與 盧 瑞 山 在 2004年 對 「 澎 湖 首

屆 世 界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所 作 的 調 查 在 性 別 分 配 情 況 部 份 差 異 頗

多 。  

 

表 4-5  樣 本 性 別 分 配 統 計 表 

性 別  次 數 N 百 分 比 % 

男  368 93.6 

女   25  6.4 

總 和  3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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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樣 本 學 歷 分 配 情 形  

在 參 賽 者 學 歷 的 分 佈 情 形 中 ， 表 4-6， 國 小 有 15人 ， 佔

3.8%； 國 中 有 3 6人 ， 佔 9.2 %； 高 中 職 84人 ， 佔 21.40 %； 專

科 為 105人，佔 21.4 %；大 學 為 116人，佔 29.5 %；碩 士 為 30 人 ，

佔 7.6%； 博 士 為 7人 ， 佔 1.8%。 其 中 以 大 學 學 歷 佔 最 多 數 ， 其

次 為 專 科 學 歷 的 參 賽 者 。  

 

表 4-6  樣 本 學 歷 分 配 統 計 表 

學 歷  次 數 N 百 分 比 % 

國 小   15  3.8 

國 中   36  9.2 

高 中 職   84 21.4 

專 科  105 26.7 

大 學  116 29.5 

碩 士   30  7.6 

博 士    7  1.8 

總 和  393   100 

 

三 、 樣 本 年 齡 分 配 情 形  

在 參 賽 者 年 齡 變 項 的 分 佈 情 形 表 4-7 中， 2 0 歲 以 下 為

8 人 ， 佔 2.0%； 21－ 40 歲 有 124 人 ， 佔 31.6%； 41－ 60 歲 有

248 人，佔 63.1%；而 61 歲 以 上 的 參 賽 者 有 13 人，佔 3.3﹪ 。

以 41－ 60 歲 的 參 賽 者 佔 多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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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樣 本 年 齡 分 配 統 計 表 

年 齡  次 數 N 百 分 比 % 

未 滿 20 歲    8  2 . 0  

21－ 40 歲  124 3 1 . 6  

41－ 60 歲  248 6 3 . 1  

61 歲 以 上   13  3 . 3  

總 和  393 100 

 

四 、 樣 本 婚 姻 狀 況 分 配 情 形  

    在 參 賽 者 婚 姻 狀 況 分 佈 的 情 形 表 4-8中 ， 已 婚 309 人 ， 佔

78.6 % ； 未 婚 為 83 人 ，  佔 21.7%； 離 婚 1人 ， 佔 0.3 %。 參 加

者 以 已 婚 者 為 多 。  

表 4-8  樣 本 婚 姻 狀 況 分 配 統 計 表 

婚 姻  次 數 N 百 分 比 % 

已 婚  309 78.6 

未 婚   83 21.1 

離 婚    1  0.3 

總 和  393 100 

 

五 、 樣 本 職 業 分 配 情 形  

    在 參 賽 者 職 業 狀 況 分 佈 的 情 形 表 4-9中， 公 為 88 人 ， 佔

22.4 %；農 為 7人，佔 1.8%；工 為 115人，佔 29.3 %；商 為 7 3 人 ，

佔 18.6 %； 服 務 業 為 32人 ， 佔 8.1%； 自 由 業 為 35人 ， 佔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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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為 43人 佔 10.9 %。 其 中 以 工 為 最 多 數 ， 其 次 為 公 。 

 

表 4-9  樣 本 職 業 分 配 統 計 表 

職 業  次 數 N 百 分 比 ﹪  

公    88 22.4 

農     7  1.8 

工  115 29.3 

商    73 18.6 

服 務 業    32  8.1 

自 由 業    35  8.9 

其 他    43 10.9 

總 和   393 100 

 

六 、 樣 本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分 配 情 形  

在 表 4-10 的 統 計 結 果 中 ， 參 賽 者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有 311

人 ， 佔 79.1%； 未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則 有 82 人 ， 佔 20.9%。  

 

表 4-10  樣 本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分 配 統 計 表  

路 跑 隊  次 數 N 百 分 比 ﹪  

是  311 79.1 

否   82 20.9 

總 和  3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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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樣 本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分 配 情 形  

在 表 4-11 的 統 計 結 果 中，參 賽 者 曾 經 參 加 過 馬 拉 松 的 有

353 人，佔 89.8%；未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則 有 40 人，佔 10.2%。 

 

表 4 - 1 1  樣 本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分 配 統 計 表  

參 加 馬 拉 松  次 數 N 百 分 比 ﹪  

是  353 89.8 

否   40 10.2 

總 和  393 100 

 

八 、 樣 本 跑 齡 分 配 情 形  

在 表 4-12 的 統 計 後 ， 參 賽 者 的 跑 齡 在 1 年 以 下 的 有 25

人 ， 佔 6.4%； 跑 齡 在 1－ 3 年 的 有 95 人 ， 佔 24%； 跑 齡 在 3

－ 5 年 之 間 的 有 99 人 ， 佔 25.2%； 跑 齡 在5－ 1 0 年 之 間 的 有

7 3 人 ， 佔 1 8 . 6 %； 跑 齡 在 1 0 年 以 上 的 有 1 0 1 人 ， 佔 2 5 . 7 %。 

表 4-12  樣 本 跑 齡 分 配 統 計 表 

跑 齡  次 數 N 百 分 比 ﹪  

1 年 以 下   25  6.4 

1－ 3 年   95 24.2 

3－ 5 年   99 25.2 

5－ 10 年   73 18.6 

10 年 以 上  101 25.7 

總 和  393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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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參 加 目 的 分 配 情 形  

    參 賽 者 參 加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的 目 的 為 「 運 動 健 身 」

的 有 3 4 5 次 ， 佔 8 7 . 8 %； 目 的 是 「 創 造 個 人 的 成 績 」 有 1 4 1

次 ， 佔 3 5 . 9 %；「 配 合 機 關 團 體 要 求 」 只 有 5 次 ， 佔 1 . 3 %；

為 了 「 休 閒 調 劑 」 有 1 5 3 次 ， 佔 了 3 8 . 9 %； 是 「 陪 伴 親 朋 好  

友 」 有 3 3 次 ， 佔 8 . 4 %； 為 「 觀 光 旅 遊 」 有 1 0 2 次 ， 佔 2 6 . 0

﹪；為 了「 響 應 大 會 號 召 」的 有 5 4 次，佔 1 3 . 7 %；為「 其 他 」

目 的 而 參 加 的 有 4 次 ， 佔 1 . 0 %， 如 表 4-13 所 示 。 從 表 中 可

知 在 受 試 者 參 予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 以「 運 動 健 身 」為 最 多，「 休

閒 調 劑 」次 之，「 創 造 個 人 成 績 」也 是 大 家 會 來 共 襄 盛 舉 的 主

因 之 ㄧ，本 次 賽 會 的 賽 道 特 色 即 是 由 海 拔 高 度 6 5 公 尺 的 古 坑

出 發 ， 跑 向 海 拔 高 度 3 公 尺 的 終 點 － 台 西 ， 恰 好 是 由 高 處 往

低 處 跑 ， 非 常 適 合 選 手 在 這 裡 創 造 個 人 的 最 佳 紀 錄 。  

 

表 4-13  參 加 目 的 之 次 數 及 百 分 率 統 計 表  

參 加

目 的  

運 動  

健 身  

創 造

個 人

成 績  

配 合

機 關

團 體

要 求

休 閒

調 劑

陪 伴

親 朋

好 友

觀 光

旅 遊

響 應

大 會

號 召  

其 他

人 數  345 141 5 153 33 102 54 4 

百 分  

比 ﹪  87.8 35.9 1.3 38.9 8.4 26.0 13.7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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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管 道 分 配 情 形  

    在 參 賽 者 獲 得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的 比 賽 訊 息 部 份，如

表 4-14 所 示 ， 為「 朋 友 告 知 」 的 有1 6 0 次 ， 佔 4 0 . 7 %； 是 經  

由 「 工 作 單 位 公 告 」 有 3 9 次 ， 佔 9 . 9 %； 由 「 廣 告 」 得 知 有

3 8 次 ， 佔 9 . 7 %； 從「 廣 播 」有 1 6 次， 佔 了 4 . 1 %； 由「 報 紙 」

獲 知 的 有 4 0 次 ， 佔 1 0 . 2﹪ ； 藉 「 網 路 」 得 知 的 有 2 1 1 次 ；

佔 5 3 . 7﹪；由「 主 辦 單 位 的 宣 傳 資 料 」有 1 3 5 次，佔 3 4 . 4﹪ ；

被 「 大 會 徵 召 」 的 有 1 7 次 ， 佔 4 . 3 %； 藉 「 其 他 」 訊 息 管 道

而 參 加 的 有 6 次，佔 1 . 5 %，此 結 果 與 盧 瑞 山 在 2004 年 對「 澎

湖 首 屆 世 界 華 人 馬 拉 松 賽 」 所 調 查 的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的 管 道 情

況 有 些 差 異 ， 以 「 朋 友 告 知 」 為 最 多 ， 佔 34.8﹪ ； 大 會 的 宣

傳 資 料 ， 佔 19.4﹪ ； 由 「 網 路 」 得 知 僅 佔 9.0﹪ 與 本 研 究 的

情 況 有 很 大 的 差 異 ， 此 結 果 應 與 雙 方 之 主 辦 單 位 所 選 擇 的 宣

傳 策 略 不 同 有 關 。  

表 4-14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管 道 之 次 數 及 百 分 率統 計 表  

訊 息

管 道  

朋 友

告 知

工 作

單 位

公 告  

廣 告 廣 播 報 紙 網 路
主 辦
單 位

宣 傳
資 料  

大 會

的 徵

召  

其

他

人 數  
160 39 38 16 40 211 135 17 6 

百 分  

比 ﹪  40.7 9.9 9.7 4.1 10.2 53.7 34.4 4.3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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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一 、 各 項 服 務 品 質 得 分 情 形  

    統 計 問 卷 中 各 個 題 項 之 得 分 ， 依 得 分 之 高 低 排 序 如 表

4-15， 得 分 最 高 的 前 三 名 分 別 是 ：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

裁 判 具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及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 顯 示 這 三

個 項 目 的 重 要 程 度 較 高 ， 得 分 最 低 的 前 三 名 分 別 是 ：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這

些 題 項 相 較 之 下 則 較 不 受 參 賽 者 青 睞 。  

    另 外 ， 若 以 構 面 的 總 得 分 來 觀 之 ， 則 以 「 互 動 品 質 」 居

第 一 ，「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居 次 ，「 成 果 品 質 」更 次 之 ，「 活 動 品

質 」 居 末 ， 代 表 主 辦 單 位 若 能 加 強 「 活 動 品 質 」 會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滿 意 度 ， 若 「 互 動 品 質 」 會 有 更 高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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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各 項 服 務 品 質 得 分 情 形  

構 面         項 目  總 分  排 序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1092 22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1053 23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1223 16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1036 24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1163 19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1276 10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1345 5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1352 4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1241 13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1303 9 

裁 判 具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1371 2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1386 1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1196 17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1304 8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1243 12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1230 15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1186 18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1160 20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1247 11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1232 14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1334 7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1344 6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1367 3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1155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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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K a n o模 式 的 服 務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本 研 究 之 K a n o 服 務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 係 從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樣 本 之 全 部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就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服 務

品 質 各 要 素 之 問 卷 題 項 ， 其 具 備 與 未 具 備 ， 正 向 與 反 向 兩 種

情 況 的 認 知 與 感 受 所 回 答 的 結 果，依 據 M a t z l e r  e t  a l  .（ 1998）

引 用 K a n o 之 二 維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方 法 ， 以 進 行 賽 會 活 動 服 務

品 質 屬 性 的 歸 類 。 並 探 討 不 同 性 別 、 學 歷 、 年 齡 、 婚 姻 、 職

業 、 是 否 參 加 俱 樂 部 或 路 跑 隊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 、 跑

齡 之 參 賽 者 ， 對 於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是 否 有 不 同 的 歸 類 。   

一 、 所 有 樣 本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經 研 究 分 析 後 發 現，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問 卷 中 24 個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屬 於「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有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 和 「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等 5 項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a t t r a c t i v e  q u a l i t y）意 指 當

要 素 具 備 時 ， 參 賽 者 會 相 當 滿 意 ； 反 之 ， 即 使 要 素 欠 缺 時 ，

也 不 會 導 致 不 滿 。 魅 力 品 質 的 發 生 必 須 在 不 被 顧 客 事 先 預 期

到 的 情 況 下 ， 使 顧 客 得 到 完 全 的 驚 奇 。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者 有 19 項，表 示 有 相 對 多 數 的 參  

賽 者 認 為：這 19 項 服 務 品 質 充 足 時，將 會 增 加 滿 意 度；若 服  

務 品 質 不 充 足 時 ，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如 表 4-16 所 示 。  

沒 有 出 現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表 示 本 服 務 品 質 所

問 的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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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皆 具 備 一 定 程 度 的 重 要 性 ， 並 無 可 有 可 無 的 服 務 感 受 ， 對

參 賽 者 來 說 ， 主 辦 單 位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都 是 必 要 的 ， 也 是 基 本

的 。  

    也 沒 有 出 現 「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 24 個 題 項 屬 於 反 向 品 質  

的 百 分 比 ， 最 低 僅 佔 0,5﹪ ， 最 高 的 也 只 佔 6.1﹪ ， 顯 示 出 ： 

所 有 的 題 項 給 參 賽 者 的 認 知 都 是 正 向 的 ， 無 須 要 特 別 注 意 去  

避 免 的 服 務 ， 非 常 值 得 主 辦 單 位 專 心 提 供 全 部 的 服 務 。  

 

表 4-16 馬 拉 松 之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分 析 表 （ 數 字 為 ﹪ ）  

構

面  

     品 質 要 素  

 

項 目

一 維

品 質

當 然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無 差

異 品

質  

反 向

品 質  

無 效  

品 質  

品 質

歸 類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24.4 8.1 32.1 20.1 3.1 12.1 魅 力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24.2 2.8 35.6 22.1 6.1 9.2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42.2 7.4 27.7 9.9 2.3 10.4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46.8 13.7 17.6 10.7 2.3 8.9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34.9 5.6 29.0 18.8 3.8 7.9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45.3 10.9 20.4 12.0 3.8 7.6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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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52.9 10.7 21.6 5.9 0.5 8.4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57.5 7.6 21.4 5.3 1.0 7.1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43.3 6.4 32.1 6.9 1.0 10.4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48.1 8.7 27.5 6.4 0.8 8.7 一 維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51.4 15.0 17.6 7.1 1.3 7.6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53.4 16.0 14.0 7.4 2.0 7.1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38.9 5.1 33.8 9.9 1.8 10.4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44.5 8.7 32.1 6.6 1.0 7.1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41.5 6.1 33.3 8.4 3.1 7.6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37.7 5.1 37.9 10.9 1.3 7.1 魅 力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29.8 4.1 48.9 7.6 0.5 9.2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30.0 3.3 46.3 9.4 0.8 10.2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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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 面 溫 馨 熱 絡  44.8 4.8 33.1 6.6 1.5 9.2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39.9 5.1 37.7 6.9 1.5 8.9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54.5 11.5 16.5 6.6 1.5 9.4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54.2 10.2 20.9 5.1 1.5 8.1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55.0 13.7 16.0 5.1 1.0 9.2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25.7 7.1 40.2 15.8 3.3 7.9 魅 力

 

二 、 不 同 性 別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經 表 4-17 統 計 後 發 現 ， 男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問 卷 中 24 個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 ， 屬 於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有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 及 「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 等 6 項 。 意 指 當 這 些 要 素 具 備 時 ， 參 賽 者

會 相 當 滿 意；反 之，即 使 要 素 欠 缺 時，也 不 會 導 致 他 們 不 滿 ，

但 是 如 果 在 他 們 的 意 料 之 外 ，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將 會 帶 給 他 們 驚

喜。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者 有 18 項 ，表 示 有 相 對 多 數 的 參

賽 者 認 為：這 18 項 服 務 品 質 充 足 時，將 會 增 加 滿 意 度；若 服

務 品 質 不 充 足 時 ，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如 表 4-14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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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問 卷 中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 ，  

屬 於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僅 有 「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及「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等 3 項。而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者 有 21 項，表 示 有 相 對 多 數 的 參 賽 者 認 為：這  

21 項 服 務 品 質 充 足 時 ，將 會 增 加 滿 意 度 ；若 服 務 品 質 不 充 足  

時 ，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如 表 4-18 所 示 。  

    這 樣 的 差 異 表 示 ： 女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高 於 男 性 ， 與 羅 月 娥 （ 2005） 對 圖 書 館 服 務 品 質 的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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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7 男 性 參 賽 者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分 析 表（ 數 字 為 ﹪ ） 

構

面  

       品 質 要 素

 

項 目  

魅 力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當 然

品 質

無 差

異 品

質  

反 向

品 質  

無 效  

品 質  

品 質

歸 類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32.3 23.9 8.2 20.1 3.0 12.5 魅 力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36.1 23.4 3.0 22.3 6.0 9.2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28.5 40.8 7.6 9.8 2.4 10.9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17.7 45.7 14.4 10.9 2.4 9.0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28.3 35.1 5.7 19.0 3.8 8.2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21.2 43.8 11.4 12.2 3.8 7.6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22.0 51.6 10.9 6.0 0.5 9.0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21.7 56.5 7.6 5.4 1.1 6.7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32.6 42.1 6.5 7.1 1.1 10.6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28.0 46.7 9.0 6.5 0.8 9.0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18.2 49.7 15.5 7.3 1.4 7.9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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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14.4 52.2 16.3 7.6 2.2 7.3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33.7 38.6 4.9 10.1 1.9 10.9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32.1 44.0 8.7 6.8 1.1 7.3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33.3 41.0 6.3 8.7 3.0 7.9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37.8 37.2 5.2 11.1 1.4 7.3 魅 力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49.2 29.1 4.1 7.9 0.5 9.2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46.2 29.6 3.3 9.8 0.8 10.3 魅 力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33.2 44.0 5.2 6.5 1.6 9.5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38.0 38.9 5.4 6.8 1.6 9.2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17.1 52.7 12.2 6.5 1.6 9.8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21.7 52.4 10.9 4.9 1.6 8.4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16.6 53.3 14.7 4.9 1.1 9.5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38.9 25.5 7.6 16.3 3.5 8.2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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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8 女 性 參 賽 者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分 析 表（ 數 字 為 ﹪ ） 

構

面  

       品 質 要 素

 

項 目  

魅 力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當 然

品 質

無 差

異 品

質  

反 向

品 質  

無 效  

品 質  

品 質

歸 類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28.0 32.0 8.0 20.0 4.0 8.0 一 維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28.0 36.0 0.0 20.0 8.0 8.0 一 維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16.0 64.0 4.0 12.0 0.0 4.0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16.0 64.0 4.0 8.0 0.0 8.0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40.0 32.0 4.0 16.0 4.0 4.0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8.0 68.0 4.0 8.0 4.0 8.0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16.0 72.0 8.0 4.0 0.0 0.0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16.0 72.0 8.0 4.0 0.0 0.0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8.0 72.0 12.0 4.0 0.0 4.0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36.0 44.0 8.0 8.0 0.0 4.0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8.0 76.0 8.0 4.0 0.0 4.0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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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8.0 72.0 12.0 4.0 0.0 4.0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36.0 44.0 8.0 8.0 0.0 4.0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32.0 52.0 8.0 8.0 0.0 4.0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36.0 48.0 4.0 4.0 4.0 4.0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40.0 44.0 4.0 8.0 0.0 4.0 一 維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44.0 40.0 .0 4.0 0.0 8.0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48.0 36.0 4.0 4.0 0.0 8.0 魅 力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32.0 56.0 0.0 8.0 0.0 4.0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32.0 56.0 0.0 8.0 0.0 4.0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8.0 80.0 0.0 8.0 0.0 4.0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8.0 80.0 0.0 8.0 0.0 4.0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8.0 80.0 0.0 8.0 0.0 4.0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60.0 28.0 0.0 8.0 0.0 4.0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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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學 歷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在 表 4-19 中 屬 於「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部 分，參 賽 者 是 國 小

學 歷 的 有 3 個 ； 國 中 學 歷 的 有 9 個 ； 高 中 學 歷 的 有 6 個 ； 專  

科 學 歷 的 有 5 個 ； 大 學 學 歷 的 有 4 個 ； 碩 士 學 歷 的 有 6 個 。  

博 士 學 歷 因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部 分 ， 參 賽 者 是 國 小 學 歷 的 有 21

個 ； 國 中 學 歷 的 有 15 個 ； 高 中 學 歷 的 有 18 個 ； 專 科 學 歷  

有 19 個 ； 大 學 學 歷 的 有 20 個 ； 碩 士 學 歷 的 有 18 個 。  

    而 在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部 分 ， 碩 士 學 歷 者 認 為 「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 與 否 ， 都 不 會 影 響 其 對 本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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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9 不 同 學 歷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學 歷  

 

項 目  

國 小

 

N＝

15 

國 中

 

N＝

36 

高 中

職  

N＝

84 

專 科

 

N＝

105

大 學  

 

N＝

116 

碩 士  

 

N＝

30 

博

士

N＝

7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無 差

異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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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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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年 齡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從 表 4-20 可 發 現：21－ 40 歲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服 務 要

求 較 其 他 組 別 之 參 賽 者 稍 多 ， 而 在 61 歲 以 上 這 個 組 別 的

調 查 中 ， 出 現 1 個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表 示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此 一 項 目 並 不 會 影 響 其 滿 意 度 。  

 

表 4-20 不 同 年 齡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年 齡  

 

項 目  

未 滿 20

 

N＝ 8 

21-40 

 

N＝ 142

41-60 

 

N＝ 248 

61 以 上

 

N＝ 13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魅 力  無 差 異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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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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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之 Kan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對 已 婚 的 參 賽 者 調 查，見 表 4-21，屬 於「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有 5 個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者 有 個 18 個 。未 婚 者 的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 除 了 有 5 個 「 魅 力 品 質 」 和 已 婚 者 重 疊 外 ， 例

外 還 多 了 「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 等

5 項 品 質 ， 顯 示 出 ： 未 婚 的 參 賽 者 認 為 這 5 項 服 務 品 質 充 足

時 ， 將 會 大 幅 增 加 滿 意 度 ； 若 服 務 品 質 不 充 足 時 ， 也 不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他 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較 已 婚 者 高 。  

    離 婚 之 參 賽 者 因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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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1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婚 姻 狀 況  

項 目  

已 婚  

N＝ 309 

未 婚  

N＝ 83 

離 婚  

N＝ 1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魅 力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一 維  魅 力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一 維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一 維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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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魅 力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一 維  魅 力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魅 力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魅 力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魅 力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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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職 業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在 表 4-22 統 計 資 料 中 可 以 看 出：本 身 即 為 服 務 業 的 參 賽  

者 其 對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項 目 低 於 其 他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 此

結 果 顯 示 出 服 務 業 對 於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有 較 低 的 要 求 、 較 寬

鬆 的 標 準 。  

 

表 4-22 不 同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職 業  

     N 

項 目  

公  

88 

農

7 

工  

115

商  

73 

服 務  

32 

自 由  

35 

其 他

43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無 差

異  

一 維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無 差

異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樣

本

數

太

少

，

故

不

予

分

類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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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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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六 、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有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的 項 目 較  

為 不 重 視 ； 而 沒 有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參 賽 者 則 對 於 「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 等 項 目 比 較 不 注 重 。 這 樣 的 差 異 表 示 ： 對 於 長 年

練 習 、 比 賽 不 斷 的 路 跑 隊 參 賽 者 ， 在 意 的 項 目 較 多 ； 而 偶 一

為 之 的 參 賽 者 而 言 ， 較 不 重 視 賽 會 的 細 節 部 份 ， 如 表 4-2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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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3 有 無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路 跑 隊  

項 目  

有  

N＝ 311 

無  

N＝ 82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一 維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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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一 維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魅 力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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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在 表 4-24 有 無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 之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部  
份 ， 可 明 顯 看 出 ：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較 期 待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 則 一 定 要 提 供 、 要 具 備 ； 而 對 未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而 言 ， 則 反 之 。  

 

表 4-24 是 否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參 加 狀 況  

項 目  

有  

N＝ 352 

無  

N＝ 41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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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魅 力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一 維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品 質  一 維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品 質  魅 力 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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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跑 齡 之 K a n o 二 維 品 質 歸 類  

跑 齡 在 1 年 以 下 的 參 賽 者，覺 得「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 這 些 項 目 若 具 備 較 能 提

高 其 驚 喜 度 和 滿 意 度；而 對 其 他 跑 齡 較 長 的 參 賽 者 來 說，「 報

名 費 」的 多 寡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沒 有 降 低 的 話 ， 將 會 影 響 其

滿 意 情 形 ； 此 外 ， 跑 齡 在 「 5－ 10 年 」 的 參 賽 者 較 重 視 「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 之 項 目 ， 包 含 整 體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 詳 細

情 形 如 表 4-25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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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5 不 同 跑 齡 的 參 賽 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表  

構

面  

        跑 齡  

 

項 目  

1 年 以

下  

N＝ 25

1－ 3 年

 

N＝ 95

3－ 5 年

 

N＝ 99

5－ 10

年  

N＝ 73 

10 年 以

上  

N＝101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項 目 多 樣 化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活

動

品

質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提 供 完 整 解 說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互

動

品

質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專 業 素 養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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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對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一 維  一 維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成

果

品

質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魅 力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一 維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魅 力  魅 力  魅 力  一 維  魅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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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 小 結  

    經 由 以 上 對 各 個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K A N O 品 質 要 素 歸 類 中

發 現，「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的 項 目 明 顯 高 於 其 他 品 質 要 素，這 樣

的 結 果 可 以 說 明：參 賽 者 對 於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的 服 務 要

求 頗 高 ， 希 望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服 務 能 面 面 俱 到 ， 主 辦 單 位 舉 辦

馬 拉 松 比 賽 時，一 定 要 盡 量 具 備 這 些 服 務；另 外，「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代 表 的 意 涵 乃 是 ： 有 無 提 供 這 些 服 務 對 參 賽 者 不 是 很

重 要 的 ， 但 是 如 果 是 在 不 被 顧 客 事 先 預 期 到 的 情 況 下 提 供 ，

將 會 使 顧 客 得 到 驚 奇 的 感 覺 ， 提 供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的 服 務 對 整

個 賽 會 有 加 分 的 效 果 ；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 表 示 該 品 質 要 素

不 論 具 備 或 不 具 備 ， 都 不 會 引 起 其 滿 意 或 不 滿 意 ； 另 外 兩 項

品 質 歸 類 「 當 然 品 質 要 素 」 、 「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 ， 並 沒 有 出

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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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人 口 統 計 變 項在 服 務 品 質 差 異 分 析  

 

本 節 將 以 t - t e s t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以 進 行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的

在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之 差 異 分 析 。 茲 分 析 如 下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26可 知，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檢 定 結 果 顯 示 （p＞ .05） 。 表 示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26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認 知 上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男 性  N＝ 368 女 性  N＝ 25 
構 面  

M  S D  M  S D  
t值  p值

活 動  

品 質  
18.04 6.59 19 5.84 -.79 .44 

互 動  

品 質  
20.22 7.09 22.24 4.25 -1.40 .16 

成 果  

品 質  
18.54 6.57 19.92 5.92 -1.12 .27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19.47 7.02 20.60 5.33 -1.01 .32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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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267 可 知 ，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p＞ .05） 。 表 示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27 參 加 路 跑 隊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認 知 上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是  N＝ 311 否  N＝ 82 
構 面  

M  S D  M  S D  
t值  p值

活 動  

品 質  
17.93 6.66 18.74 6.08 -1.06 0.29 

互 動  

品 質  
20.18 7.14 20.99 6.275 -1.00 0.32 

成 果  

品 質  
18.39 6.621 19.51 6.13 -1.45 0.15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19.48 7.01 19.77 6.64 -0.35 0.73 

＊ p＜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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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28 可 知，是 否 曾 參 加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p＞ .05） 。 表 示 是 否 曾 參

加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28曾 參 加 馬 拉 松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認 知 上 之 t檢 定 摘 要 表  

是  N＝ 352 否  N＝ 41 
構 面  

M  S D  M  S D  
t值  p值

活 動  

品 質  
17.97 6.56 19.38 5.43 -1.51 0.14 

互 動  

品 質  
20.23 6.94 21.72 6.23 -1.39 0.17 

成 果  

品 質  
18.55 6.57 19.59 5.56 -1.08 0.28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19.56 6.85 19.56 6.89 -0.00 0.99 

＊ p＜ .05 

 

四 、 不 同 學 歷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不 同 學 歷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見 表 4-29， 結 果 顯 示 （p＞ .05）。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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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9 不 同 學 歷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活 動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構 面  

 

學 歷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國 小  

N＝ 15 
18.4 6.3 20 6.7 18.4 6.6 18.7 8.2

國 中  

N＝ 36 
18.2 5.8 20.9 4.8 20.3 4.6 19.5 5.7

高 中 職  

N＝ 84 
18.2 6.4 20.5 6.7 17.9 6.8 19.7 7.2

專 科  

N＝ 105 
17.4 7.3 19.4 7.8 17.9 7.1 19.0 7.4

大 學  

N＝ 116 
18.2 6.9 20.3 7.3 18.9 6.8 19.8 7.0

碩 士  

N＝ 30 
18.6 3.0 22.0 5.6 19.7 4.1 20.1 4.6

博 士  

N＝ 7 
20.7 3.3 22.7 3.5 18.4 4.4 21.4 1.5

F 值  0.39 0.79 0.89 0.28 

P 值  0.88 0.57 0.49 0.94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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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年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不 同 年 齡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如 表 4-30 所 示 。  

 

表 4-30 不 同 年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之 差 異  

活 動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構 面  

 

年 齡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未 滿 20 歲  

N＝ 8 
20.8 8.6 21.5 8.1 20.5 7.1 18.5 10.6

21-40 歲  

N＝ 124 
17.4 6.9 19.4 7.6 17.9 7.4 19.1 7.5

41-60 歲  

N＝ 248 
18.4 6.2 20.8 6.5 18.9 5.9 19.8 6.4

61 歲 以 上  

N＝ 13 
16.8 7.8 19.5 7.7 18.4 7.6 19.3 8.1

F 值  1.29 1.21 0.85 0.39 

P 值  0.27 0.30 0.47 0.76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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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31 可 知，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31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活 動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構 面  

 

婚 姻 狀 況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已 婚  

N＝ 3 0 9 
18.2 6.4 20.5 6.6 18.8 6.2 19.7 6.7

未 婚  

N＝ 8 3 
17.7 7.1 19.6 8.0 17.5 7.6 18.9 7.8

離 婚  

N＝ 1 
24 0 24 0 24 0 24 0 

F 值  0.55 0.64 1.66 0.67 

P 值  0.58 0.53 0.19 0.51 

S c h e f f e          

 

七 、 不 同 職 業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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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表 4-32 可 知，不 同 職 業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32 不 同 職 業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活 動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職 業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公 N＝ 15 1 8 . 1 6 . 7 2 0 . 2 7 . 4 1 8 . 2 6 . 6 1 9 . 7 7 . 0 

農 N＝ 36 1 8 4 . 4 2 1 . 8 4 . 2 1 9 . 7 2 . 5 1 9 . 1 7 . 8 

工 N＝ 84 1 7 . 9 6 . 0 2 0 . 1 6 . 5 1 8 . 6 6 . 0 1 9 . 5 6 . 4 

商 N＝ 105 1 9 . 4 5 . 4 2 1 . 6 5 . 1 1 9 . 4 5 . 6 2 0 . 4 5 . 8 

服 務 業  

N＝ 116 
1 7 . 7 7 . 5 2 0 . 3 8 . 4 1 8 . 3 7 . 7 1 9 . 0 8 . 2 

自 由 業  

N＝ 30 
1 6 . 5 7 . 8 1 9 . 7 8 . 2 1 8 . 6 7 . 7 1 9 . 5 7 . 5 

其 他 N＝ 7 1 7 . 9 7 . 5 1 9 . 3 8 . 2 1 8 . 4 7 . 6 1 8 . 2 8 . 3 

F 值  0 . 8 5 0 . 6 9 0 . 3 0 0 . 4 9 

P 值  0 . 5 4 0 . 6 6 0 . 9 4 0 . 8 2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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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不 同 跑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33 可 知，不 同 跑 齡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表 4-33 不 同 跑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活 動 品 質  互 動 品 質  成 果 品 質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構 面  

 

跑 齡  M  S D  M  S D  M  S D  M  S D  

  1 年 以 下  

N＝ 2 5 
18.2 6.6 20.0 7.0 18.6 6.4 18.2 7.8

1-3 年  

N＝ 9 5 
19.1 5.5 21.3 5.7 19.5 5.1 20.5 6.0

3-5 年  

N＝ 99 
17.2 7.4 19.4 8.5 17.8 8.0 18.9 8.1

5-10 年  

N＝ 73 
17.2 6.8 19.7 7.0 17.8 6.7 19.1 6.9

10 年 以 上  

N＝ 101 
18.6 6.3 21.0 6.3 19.2 6.0 20.0 6.3

F 值  1.6 1.4 1.4 1.1 

P 值  0.2 0.2 0.2 0.4 

S c h e f f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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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小 結  

    針 對 樣 本 的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 以t - t e s t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針 對 2006 台 灣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的 在 服 務 品 質 認 知 上 之 差 異

進 行 分 析 ， 結 果 ， 不 論 是 使 用 t 檢 定 或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都

未 達 顯 著 。 故 接 受 研 究 假 設 一 到 假 設 七 。



 110

第伍章   結論與建議 

 

本 研 究 旨 在 歸 納 國 際 馬 拉 松 服 務 要 素 的 二 維 品 質 屬 性 ，  

瞭 解 參 賽 者 的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變 項 對 二 維 品 質 的 認 知 與 重

視 程 度 的 影 響 及 差 異 性 。 本 章 將 本 研 究 結 果 之 發 現 作 統 整 性  

的 總 結 ， 最 後 ， 並 配 合 本 研 究 所 提 之 待 答 問 題 與 研 究 假 設 歸  

納 出 結 論 ， 擬 訂 提 高 服 務 品 質 的 改 善 建 議 ， 以 提 供 國 際 馬 拉  

松 賽 會 主 辦 者 做 為 改 善 服 務 品 質 的 參 考 。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分 別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方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與 討 論 後 ， 本 節 將 以 K a n o二 維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

參 賽 者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二 維 品 質 屬 性 之 認 知 差 異 、 參 賽

者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重 視 程 度 之 差 異 等 三

部 份 ， 來 進 行 結 論 之 說 明 。  

一 、 服 務 要 素 K a n o二 維 品 質 屬 性 歸 類  

2006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之 各 服 務 構 面 品 質 在K a n o二 維 品

質 模 式 的 歸 類 上 會 有 不 同 的 品 質 屬 性 。  

（ 一 ）在 活 動 品 質 構 面 之 題 項 中，屬 於「 魅 力 品 質 」的 有「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整 體 品 質 屬

性 偏 向 於 「 一 維 品 質 」 為 較 多 。  

（ 二 ） 在 互 動 品 質 構 面 之 題 項 中 ， 整 體 品 質 屬 性 偏 向 於 「 一

維 品 質 」。 這 樣 的 結 果 顯 現 出 ： 互 動 品 質 構 面 所 包 含 的 6

個 服 務 項 目，若 能 在 規 劃 比 賽 活 動 之 初、進 行 活 動 之 時 ，

即 針 對 這 些 服 務 項 目 盡 量 提 供 給 參 賽 者 ， 因 為 「 一 維 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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質 」 要 素 提 供 愈 充 分 ， 則 參 賽 者 就 會 愈 滿 意 ； 要 素 提 供

愈 少 ， 就 會 愈 不 滿 意 。  

（ 三 ）在 成 果 品 質 構 面 之 題 項 中，「 魅 力 品 質 」與「 一 維 品 質 」

的 歸 類 皆 有 3項 ， 。  

（ 四 ） 在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構 面 之 題 項 中 ， 屬 於 「 魅 力 品 質 」 的

有「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 整 體 品 質 屬 性 較 偏 向 於「 一

維 品 質 」 。  

二 、 參 賽 者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二 維 品 質 屬 性 之 認 知 差 異  

（ 一 ） 不 同 性 別 的 參 賽 者  

男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問 卷 中 24個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 ， 屬 於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有 6 項 ； 女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問 卷 中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品 質 要 素 分 類，屬 於「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者 ， 僅 有 「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 及 「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等 3 項 。 而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者 有 21

項，表 示 女 性 的 參 賽 者 認 為：這 21 項 服 務 品 質 充 足 時，將 會

增 加 滿 意 度 ； 若 服 務 品 質 不 充 足 時 ， 則 會 產 生 不 滿 意 。 這 樣

的 差 異 表 示 ： 女 性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之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比 男 性

直 接 ， 主 辦 單 位 較 沒 有 給 他 們 驚 喜 的 機 會 ； 而 對 男 性 參 賽 者

而 言 ， 主 辦 單 位 較 有 機 會 在 不 被 其 事 先 預 期 到 的 情 況 下 ， 使

他 們 得 到 完 全 的 驚 喜 。  

（ 二 ） 不 同 學 歷 的 參 賽 者  

    屬 於「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部 分 ， 參 賽 者 是 國 小 學 歷 的 有 21

個 ； 國 中 學 歷 的 有 15 個 ； 高 中學 歷 的 有 18 個 ； 專 科 學 歷 的

有 19 個；大 學 學 歷 的 有 20 個；碩 士 學 歷 的 有 18 個。國 中 學

歷 的 參 賽 者 對 本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要 求 較 不 嚴 苛 。 而 在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部 分，碩 士 學 歷 者 認 為「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與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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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 不 會 影 響 其 對 本 賽 會 的 滿 意 度 。  

（ 三 ） 不 同 年 齡 的 參 賽 者  

    在 61 歲 以 上 這個 組 別 的 調 查 中 ， 出 現 1 個 「 無 差 異 品  

質 要 素 」，表 示「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此 一 項 目 並 不 會 影  

響 其 滿 意 度 。  

（ 四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的 參 賽 者  

    未 婚 者 的 品 質 要 素歸 類 ， 除 了 有 5 個 「 魅 力 品 質 」 和 已  

婚 者 重 疊 外 ， 還 多 了 「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 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 等 5 項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顯 示 出 ： 他 們 對 於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較 已 婚 者 為 低 ， 主 辦 單 位 若 要 未 婚 者 的 滿 意

度 ， 多 費 心 於 「 魅 力 品 質 」 的 提 供 ， 未 婚 的 參 賽 者 將 會 有 較

多 的 機 會 來 增 加 驚 喜 之 感 。  

（ 五 ） 不 同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本 身 即 為 服 務 業 的參 賽 者 其 對 賽 會 服 務 品 質 的 要 求 與 其  

他 職 業 的 參 賽 者 有 些 差 異 。 此 結 果 顯 示 出 服 務 業 對 於 賽 會 的  

「 魅 力 品 質 」達 11 項，他 們 對 馬 拉 松 賽 的 許 多 服 務 項 目 多 是  

採 開 放 的 態 度 ， 這 些 服 務 不 一 定 要 提 供 ； 但 是 如 果 能 提 供 將  

大 大 增 加 其 額 外 的 滿 意 度 。  

（ 六 ） 有 無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長 年 練 習 、 比賽 不 斷 的 路 跑 隊 參 賽 者 ， 在 意 的 項 目  

較 多 ，「 一 維 品 質 」 有 18 項 ； 而 偶一 為 之 的 參 賽 者 而 言 ， 較  

不 重 視 賽 會 的 細 節 部 份，「 一 維 品 質 」只 有 15 項，但 相 反 的 ， 

其 「 魅 力 品 質 」 要 素 則 有 9 項之 多 ， 主 辦 單 位 若 要 吸 引 沒 有  

參 加 路 跑 隊 的 參 賽 者 ， 這 些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就 要 多 加 著 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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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賽 者 較 不 重 視「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若  

「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則 較 能 提 高 其 對 賽 會 之 滿 意 度；而 對 未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而 言 ， 則 反 之 。  

（ 八 ） 不 同 跑 齡 的 參 賽 者  

    對 其 他 跑 齡 較 長 的 參 賽 者 來 說，「 報 名 費 」的 多 寡 會 影 響  

其 滿 意 情 形 ； 此 外 ， 跑 齡 「 5－10 年 」 的 參 賽 者 較 重 視 「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 之 項 目 ， 包 含 整 體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  

三 、 不 同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重 視 程 度 之 差 異  

（ 一 ） 不 同 性 別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性 別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另 外 女 性 的 抽 樣  

樣 本 數 僅 有 25 人，與 男 性 368 人 的 樣 本 數 來 進 行 比 較 可 能 對  

其 歸 類 的 情 形 有 所 影 響 。  

（ 二 ）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馬 拉 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 檢 定 結 果 顯 示 （p＞ .05） 。 表 示 是 否 參 加 路 跑 隊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 有 無

參 加 路 跑 對 的 參 賽 者 對 於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要 求 應 該 是 會 有 差

異 存 在 的 ， 與 本 研 究 得 到 的 結 果 不 同 ， 或 許 是 大 家 在 品 質 的

要 求 一 致 性 太 高 所 致 ， 真 正 的 原 因 有 待 在 做 進 一 步 的 探 討 。  

（ 三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是 否 曾 參 加 之 馬 拉松 參 與 者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t 檢 定 結 果 也 是 顯 示 （p＞ .05） 。 表 示 是 否 曾 參 加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114

（ 四 ） 不 同 學 歷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學 歷 在 各 服 務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 五 ） 不 同 年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年 齡 在 各 服 務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婚 姻 狀 況 在 各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 七 ） 不 同 職 業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職 業 在 各 服 務 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 八 ） 不 同 跑 齡 在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之 差 異  

    不 同 跑 齡 在 各 服 務品 質 構 面 歸 類 上 之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顯 示 （ p＞ .05） 。 表 示 不 同 學 歷 之 馬 拉 松 參 賽 者 在  

對 各 服 務 品 質 歸 類 的 認 知 上 是 沒 有 差 異 的 。  

四 、 其 他 結 論  

（ 一 ） 參 賽 者 之 參 加 目 的  

    參 賽 者 參 加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的 目 的 為 「 運 動 健 身 」 

的 有 3 4 5 次 ， 佔 8 7 . 8 %； 目 的 是 「 創 造 個 人 的 成 績 」 有 1 4 1

次 ， 佔 3 5 . 9 %；「 配 合 機 關 團 體 要 求 」 只 有 5 次 ， 佔 1 . 3 %；

為 了 「 休 閒 調 劑 」 有 1 5 3 次 ， 佔 了 3 8 . 9 %； 是 「 陪 伴 親 朋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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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 」 有 3 3 次 ， 佔 8 . 4 %； 為 「 觀 光 旅 遊 」 有 1 0 2 次 ， 佔 2 6 . 0

﹪；為 了「 響 應 大 會 號 召 」的 有 5 4 次，佔 1 3 . 7 %；為「 其 他 」

目 的 而 參 加 的 有 4 次 ， 佔 1 . 0 %。  

對 參 加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而 言，其 參 加 比 賽

的 目 的 剛 好 與 主 辦 單 位 的 舉 辦 此 賽 會 的 目 的 完 全 吻 合 ， 正 顯

示 出 他 們 為 了 「 健 身 休 閒 」、 為 了 「 自 我 挑 戰 」， 祇 要 活 動 辦

得 成 功 、 符 合 大 眾 的 需 求 ， 一 定 會 有 很 多 人 會 一 起 來 共 襄 盛

舉 的 ， 為 「 觀 光 旅 遊 」 而 來 的 比 率 並 不 是 非 常 高 。 此 次 參 加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全 程 組 的 報 名 人 數 有 9 百 多 人，完 成 比

賽 者 即 有 8 1 8 位 參 賽 者 ， 在 今 年 所 有 的 馬 拉 松 賽 中 ， 除 目 前

台 灣 規 模 最 大 的「 I N G 臺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外 ， 這 樣 的 數 字

對 首 次 舉 辦 的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會 來 說 ， 應 該 是 一 個

不 錯 的 開 始 。  

（ 二 ）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管 道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的 方 式 為 「 朋 友 告 知 」 的 有1 6 0 次 ， 佔  

4 0 . 7 %； 是 經 由「 工 作 單 位 公 告 」有 3 9 次 ， 佔 9 . 9 %； 由「 廣

告 」得 知 有 3 8 次，佔 9 . 7 %；從「 廣 播 」有 1 6 次，佔 了 4 . 1 %；

由 「 報 紙 」 獲 知 的 有 4 0 次 ， 佔 1 0 . 2﹪ ； 藉 「 網 路 」 得 知 的

有 2 1 1 次；佔 5 3 . 7﹪；由「 主 辦 單 位 的 宣 傳 資 料 」有 1 3 5 次 ，

佔 3 4 . 4﹪ ； 被「 大 會 徵 召 」的 有 1 7 次 ， 佔 4 . 3 %； 藉「 其 他 」

訊 息 管 道 而 參 加 的 有 6 次 ， 佔 1 . 5 %  。  

訊 息 的 獲 得 以 藉 「 網 路 」、「 朋 友 告 知 」、「 主 辦 單 位 的 宣

傳 資 料 」 佔 了 大 部 分 ， 由 於 「 網 路 」 具 方 便 性 及 時 效 性 ， 所

以 此 次 大 會 在 辦 理 活 動 之 初 ， 就 特 別 設 立 專 屬 網 站 以 供 給 有

興 趣 參 加 的 大 眾 進 行 瀏 覽 、 公 佈 重 要 訊 息 、 留 言 版 問 題 回 應

等 功 能，；因 參 加 4 2 . 1 9 5 全 程 馬 拉 松 的 參 賽 者 大 多 是 以 路 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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隊 集 體 報 名 的 方 式 來 參 賽，所 以 很 多 訊 息 可 能 就 是 由「 跑 友 」

來 告 知 ， 口 耳 相 傳 的 方 式 也 是 有 辦 法 吸 引 很 多 人 來 參 加 此 次

賽 會 ； 而 經 「 主 辦 單 位 的 宣 傳 資 料 」 而 獲 知 賽 會 比 賽 資 訊 的

會 有 這 麼 高 的 比 例 ， 這 是 因 為 主 辦 單 位 在 2 0 0 5 年 1 2 月 1 8

日 曾 親 身 北 上 「 I N G 台 北 國 際 馬 拉 松 」 比 賽 現 場 ， 逐 一 發 給

跑 者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之 比 賽 宣 傳 單，此 一 原 因 應 是

使 許 多 參 賽 者 能 夠 得 知 這 次 比 賽 資 訊 的 主 要 原 因 。  

（ 三 ） 各 項 服 務 品 質 得 分 情 形  

得 分 最 高 的 前 三 名 分 別 是：裁 判 對 執 行 的 事 務 明 確 、 裁 判

具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及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安 全 考 量，顯 示 這 三 個 項 目 的

重 要 程 度 較 高 ， 得 分 最 低 的 前 三 名 分 別 是 ：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 這 些 題 項 相 較 之

下 則 較 不 受 參 賽 者 青 睞 。  

另 外，若 以 構 面 的 總 得 分 來 觀 之，則 以「 互 動 品 質 」居 第 一 ，

「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居 次，「 成 果 品 質 」更 次 之，「 活 動 品 質 」居 末 ，

代 表 主 辦 單 位 若 能 加 強「 活 動 品 質 」會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滿 意 度 ， 若

「 互 動 品 質 」 會 有 更 高 的 滿 意 度 。  

 

 

第 二 節   建 議  

根 據 本 研 究 所 得 知 的 訊 息 和 結 果 ， 將 針 對 主 辦 單 位 及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建 議 ， 以 為 參 考 。  

一 、 對 主 辦 單 位 的 建 議  

（ 一 ）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統 計 結 果 ， 顯 示 這 次 賽 會 男 性 參 賽 人         

      數 和 女 性 參 賽 人 數 ， 差 距 非 常 的 明 顯 ， 這 樣 的 不 平 均   

      和 國 內 女 性 馬 拉 松 運 動 從 事 者 較 少 外 ， 主 辦 單 位 應 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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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 設 法 增 加 女 選 手 的 參 加 意 願 。  

（ 二 ）參 賽 者 獲 得 賽 會 訊 息 的 主 要 路 途 徑 以「 網 路 」為 最 多 ，

從 「 廣 告 」 得 知 的 卻 不 多 ， 主 辦 單 位 也 使 用 其 他 傳 播

媒 體 進 行 賽 會 的 宣 傳，如 宣 傳 車、廣 告、電 視 媒 體 … …

等 ， 但 是 成 效 有 限 ， 用 何 種 方 式 來 行 銷 這 個 賽 會 的 資

訊，有 待 主 辦 單 位 多 加 考 量，「 網 路 」既 方 便 又 快 速 ，

值 得 主 辦 單 位 來 選 擇 、 來 繼 續 利 用 。  

（ 三 ） 經 由 本 研 究 所 獲 得 的 服 務 品 質 之 二 維 模 式 分 類 ， 主 辦

單 位 在 續 辦 下 次 賽 會 的 時 候 ， 一 方 面 要 把 握 住 「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 的 服 務 ， 因 為 提 供 愈 充 分 的 服 務 ， 參 賽 者

就 會 獲 得 更 多 的 滿 意 ； 另 一 方 面 則 須 充 足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的 服 務 ， 此 乃 額 外 提 升 滿 意 度 的 秘 訣 。 如 此 雙

管 齊 下 之 後 ， 參 賽 者 對 本 賽 會 的 服 務 品 質 必 能 獲 得 加

分 的 效 果 。  

（ 四 ）此 次 研 究 並 沒 有 發 現「 反 向 品 質 要 素 」，表 示 本 研 究 的

服 務 品 質 題 項 所 述 ， 並 沒 有 參 賽 者 覺 得 自 己 有 不 滿 的

感 受 ， 因 此 ， 主 辦 單 位 對 於 所 有 的 題 項 所 包 含 之 服 務

一 定 要 繼 續 保 持 ， 讓 這 些 「 一 維 品 質 要 素 」 與 「 魅 力

品 質 要 素 」 能 夠 持 續 的 提 供 給 來 自 四 面 八 方 的 參 賽

者 ， 慢 慢 的 形 成 賽 會 的 特 色 ， 再 藉 由 參 賽 者 的 「 口 耳

相 傳 」 之 下 ， 一 定 能 夠 吸 引 更 多 的 馬 拉 松 愛 好 者 前 來

共 襄 盛 舉 。  

二 、 對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 一 ）本 研 究 僅 對 2 0 0 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作 二 為 服 務 品 質 之 研

究 分 析 ， 所 得 到 的 結 果 並 無 法 推 論 、 移 植 至 其 他 運 動

賽 會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以 將 本 研 究 的 研 究 方 式 運 用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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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不 同 的 運 動 賽 會 ， 找 出 台 灣 運 動 賽 會 參 賽 者 對 各

項 服 務 品 質 的 歸 類 情 況 ， 經 大 量 研 究 之 後 ， 更 可 以 統

整 歸 納 出 舉 辦 運 動 賽 會 時 ， 要 兼 顧 哪 些 服 務 ， 才 能 提

升 參 賽 者 的 滿 意 度 。  

（ 二 ） 二 維 品 質 模 式 對 於 各 項 品 質 要 素 的 歸 類 ， 在 大 部 分 的

研 究 中 ， 大 都 採 用 相 對 多 數 來 研 判 ， 所 以 ， 若 要 素 之

間 的 差 異 並 不 明 顯 時 ， 在 歸 類 上 便 會 出 現 認 定 上 的 困

難 ， 如 何 才 能 加 所 調 查 的 資 料 進 行 最 適 切 的 歸 類 ， 亦

須 後 續 研 究 來 探 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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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m i n g ,  W.  E .  ( 1 9 8 2 ) .  “ I m p r o v e  o f  q u a l i t y  a n d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  

t h r o u g h  a c t i o n  b y  m a n a g e m e n t ” ,  N a t i o n a l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R e v i e w ,  p p . 1 2 - 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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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m e r y ,  C . R . ,  &  T i a n ,  R . G .（ 2 0 0 2） . “ S c h o o l w o r k  a s  p r o d u c t s ,  

p r o f e s s o r s  a s  c u s t o m e r s： A  p r a c t i c a l  t e a c h i n g  a p p r o a c h  

i n  b u s i n e s s  e d u c a t i o n ” ,  J o u r n a l  o f  E d u c a t i o n  f o r  

B u s i n e s s , V o l . 7 8 ,  I s s . 2 , p . 9 7 .  

F e i g e n b a u m ,  A .  C .  ( 1 9 8 3 ) .  To t a l  Q u a l i t y  C o n t r o l :  

E n g i n e e r i n g  A n d  M a n a g e m e n t ” , 3 t h  e d ,  M c G r a w - H i l l ,  

N e w  Yo r k .  

G r o n r o o s ,  C .（ 1 9 8 3）.  S t r a t e g i c  M a n a g e m e n t  a n d  M a r k e t i n g  i n  

t h e  S e r v i c e  S e c t o r ,  B o s t o n：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r u c t .

（ M a y）： 6 3 .  

H o w a r d ,  J .  A . ,  &  S h e t h ,  J .  N .  ( 1 9 6 9 ) .  T h e  t h e o r y  o f  b u y e r  

b e h a v i o r .  N e w  Yo r k :  J o h n  W i l e y  &  S o n s .  

H u n t ,  H . K e i t h（ 1 9 7 7） .  ” C S / D - O v e r v i e w  a n d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D i r e c t i o n :  T h e  C o n c e p t u a l i z a t i o n  a n d  M e a s u r e m e n t  o f  

C o n s u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a n d  D i s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  M a r k e t i n g  

S c i e n c e  I n s t i t u t e ,  p p . 4 5 5 - 4 8 9 .  

J o i n e r , B r i a n  L（ 1 9 9 3） .  F o u r t h  G e n e r a t i o n  M a n a g e m e n t  :  T h e  

N e w  B u s i n e s s  C o n s c i o u s n e s s ,  D e c .  

J u r a n ,  J .  M .（ 1 9 8 6） .  J u r a n  o n  L e a d e r s h i p  f o r  Q u a l i t y： A n  

E x c u t i v e  H a n d b o o k .  N e w  Yo r k： F r e e  P r e s s .  

K o t l e r ,  P.  ( 2 0 0 0 ) .  “ M a r k e t i n g  M a n a g e m e n t . ”  M a r k e t i n g  i n  t h e  

T w e n t y - F i r s t  C e n t u r y  2 1 :  1 1 - 2 0 .  

L e e , H , L e e , Y, & Yo o , D .（ 1 9 9 9） . T h e  d e t e r m i n a n t s  o f  p e r c e i v e d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i t s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w i t h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n a l  o f  S e r v i c e s  M a r k e t i n g , 1 4 ( 3 ) , 2 1 7 - 2 3 1 .  

M a t z l e r  a n d  H i n t e r h u b e r ( 1 9 9 8 ) .“ H o w  t o  m a k e  p r o d u c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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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e v e l o p m e n t  p r o j e c t s  m o r e  s u c c e s s f u l  b y  i n t e g r a t i n g  

K a n o ’ s  m o d e l  o f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i n t o  q u a l i t y  

f u n c t i o n  d e p l o y m e n t  ” , T e c h n o v a t i o n  , V o l . 1 8 ( 1 ) ,  

p . 2 5 - 3 8 ,  

M i t r a ,  A . ,  G.  D .  J e n k i n s  a n d  N .  G u p t a  ( 1 9 9 3 ) ,  A  m e t a - a n a l y t i c  

r e v i e w  o f  t h e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b e t w e e n  a b s e n c e  a n d  t u r n o v e r  

p r o c e s s  ,  P s y c h o l o g i c a l  B u l l e t i n ,  8 6 ,  p p . 4 9 3 - 5 2 2 .  

O l i v e r ,  R i c h a r d  L .  ( 1 9 8 1 ) ,  “ W h a t  i s  C u s t o m e r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 W h a r t o n  M a g a z i n e ,  V o l . 5 ,  p p . 3 6 - 4 1 .  

P a r a s u r m a n  A .  ,  Va l a r i e  A .  Z e i t h a m l ,  a n d  L e o n a r d  L .  B e r r y ,

（ 1 9 8 5） .  “ A  C o n c e p t u a l  M o d e l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i t s  I m p l i c a t i o n s  f o r  F u t u r e  R e s e a r c h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F a l l  1 9 8 5 ,  p p .  4 1 - 5 0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B e r r y , L . L .  &  Z e i t h a m l , V . A .

（ 1 9 8 8） , “ S E R V Q U A L： A  m u l t i p l e  – i t e m  s c a l e  f o r  

m e a s u r i n g  c o n s u m e r  p e r c e p t i o n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  

J o u r n a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V o l . 6 4  , N o . 1 , p p . 1 2 - 4 0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  Va l a r i e  A .  Z e i t h a m l ,  a n d  L e o n a r d  L .  B e r r y .

（ 1 9 9 1） .  “ R e f i n e m e n t  a n d  R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t h e  

S E RV Q U A L  S c a l e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6 7 ,  n o . 4  

W i n t e r  1 9 9 1 :  4 2 0 - 4 5 0 .  
P a r a s u r a m a n ,  A ,  Z e i t h a m ,  V. A . ,  &  B e r r y ,  L . L .（ 1 9 9 4 a） ,  

“ R e a s s e s s m e n t  o f  e x p e c t a t i o n s  a s  a  c o m p a r i s o n  s t a n d a r d  

i n  m e a s u r i n g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i m p l i c a t i o n  f o r  f u r t h e r  

r e s e a r c h ” ,  J o u r n a l  o f  M a r k e t i n g ,  5 8 ( 1 ) :  p p . 1 1 1 - 1 2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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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t e r  &  O l s o n（ 1 9 9 0）.  C o n s u m e r  B e h a v i o r.  6 t h ,  M c G r a w  H i l l ,  

p . 1 5 5 .  

S c h v a n e v e l d t , S h a n e  J . T a k a o  E n k a w a  a n d  M a s a m i  M i y a k a w a ,  

（ 1 9 9 1） “  C o n s u m e r  E v a 1 u a t i o n  P e r s p e c t i v e s  o f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 E v a l u a t i o n  F a c t o r s  a n d  T w o - W a y  

M o d e l  o f  Q u a l i t y ”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  V o l . 2 ,  

p . 1 4 9 - 1 6 1 ,  

S p r e n g＆ M a c k o y（ 1 9 9 6）A n  E m p i r i c a l  E x a m i n a t i o n  o f  a  M o d e l  

P e r c e i v e d  S e r v i c e  Q u a l i t y  a n d  S a t i s f a c t i o n .  J o u r a n l  o f  

R e t a i l i n g , 7 2 , 2 0 1 - 2 1 4   

T e n n e r , A . R . , a n d  D e  T o r o l  , I . J .（ 1 9 9 2） . ,“ T o t a l  Q u a l i t y  

M a n a g e m e n t： T h r e e  S t e p s  t o  C o n t i n u o u s  I m p r o v e m e n t ” . ,  

T h e  J o u r n a l  o f  t h e  O p e r a t i o n a l  R e s e a r c h  

S o c i e t y  , V o l . 4 4 , p . 9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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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服 務 品 質 問 卷 （ 正 式 問 卷 ）  

親 愛 的 受 訪 者 您 好 ：  

    這 是 一 份 探 討 「2006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大 賽 服 務 品 質 」

的 問 卷 ， 希 望 透 過 您 寶 貴 的 意 見 ， 來 瞭 解 參 加 者 對 本 賽 會

活 動 服 務 品 質 的 認 知 態 度 ， 以 為 提 昇 下 屆 馬 拉 松 服 務 品 質

的 依 據 。 本 問 卷 採 不 具 名 方 式 作 答 ， 僅 作 學 術 用 途 ， 請 安

心 作 答 。 感 謝 您 的 參 與 與 合 作 ， 敬 祝 身 體 健 康   萬 事 如 意  

                        國 立 台 灣 體 育 學 院 體 育 研 究 所  

                          指 導 教 授 ：   林 文 郎   教 授  

                          研  究  生 ：   林 建 安         

壹 、 參 與 者 基 本 資 料 ： 請 您 在 □ 中 勾 選 適 當 的 答 案 。  

一 、 性 別 ： 1.□ 男  2.□ 女  

二、最 高 學 歷：1.□ 國 小   2.□ 國 中  3.□ 高 中 職   4.□ 專 科     

5.□ 大 學   6.□ 碩 士    7.□ 博 士  

三 、 年 齡 ： 1.□ 未 滿 20 歲   2.□ 21－ 40 歲   3.□ 41－ 60 歲    

4.□ 61 歲 以 上  

四 、 婚 姻 ： 1.□ 已 婚   2.□ 未 婚   3.□ 離 婚  

五 、 職 業 ： 1.□ 公  2.□ 農  3.□ 工  4.□ 商   5.□ 服 務 業  

 6.□ 自 由 業  7.□ 其 他  

六 、 是 否 參 加 俱 樂 部 或 路 跑 隊 ： 1.□ 是  2.□ 否  

七 、 回 答 「 是 」 者 ，  

請 告 知 所 屬 俱 樂 部 或 路 跑 隊                     。  

八 、 是 否 曾 參 加 馬 拉 松 活 動 ： 1.□ 是  2.□ 否  

九 、 跑 齡 ： 1.□ 1 年 以 下  2.□ 1－ 3 年  3.□ 3－ 5 年   

4.□ 5－ 10 年  5.□ 10 年 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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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 您 參 加 本 活 動 的 主 要 目 的 是 ：（ 可 複 選 ）  

1. □ 運 動 健 身  2.□ 創 造 個 人 的 成 績  3.□ 配 合 機 關 團

體 要 求  4.□ 休 閒 調 劑  5.□ 陪 伴 親 朋 好 友    

6.□ 觀 光 旅 遊  7.□ 響 應 大 會 號 召  8.□ 其 他  

九 、 您 透 過 何 種 管 道 獲 得 本 賽 會 的 訊 息 ：（ 可 複 選 ）  

1. □ 朋 友 告 知  2.□ 工 作 單 位 的 公 告  3.□ 廣 告  

4.□ 廣 播  5.□ 報 紙  6.□ 網 路  7.□ 主 辦 單 位 宣 傳 資 料    

8.□ 大 會 的 徵 召  9.□ 其 他  

貳 、 服 務 品 質  

請 教 您 對 本 賽 會 各 項 正 向 服 務 品 質 的 看 法 ，   

請 將 您 同 意 的 程 度 在 □ 內 打 。（ 單 選 ）， 請

勿 漏 答 ！  

一 、 活 動 品 質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沒

有

差

別  

不

會

介

意

不

喜

歡

1.若 本 賽 會 能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若 本 賽 會 的 比 賽 項 目 多 樣 化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3.若 本 賽 會 舉 辦 的 季 節 適 合 您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4.若 本 賽 會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完 整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5.若 本 賽 會 報 名 費 能 降 低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6.若 本 賽 會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訊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喜 理 沒 不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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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互 動 品 質  

歡  所

當

然  

有

差

別  

會

介

意

喜

歡

7.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果 斷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8.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週 到 有 禮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9.若 工 作 人 員 能 夠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0.若 工 作 人 員 對 賽 事 能 夠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1.若 裁 判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2.若 裁 判 對 所 執 行 的 各 項 事 務 明 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三 、 成 果 品 質       

13.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對 您 的 健 康 程 度 能 有 助

益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4.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能 讓 您 感 覺 舒 暢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15.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能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6.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喜

歡  

理

所

沒

有

不

會

不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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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然  

差

別  

介

意

歡

17.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能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18.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能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四 、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19.若 本 賽 會 的 場 面 溫 馨 熱 絡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20.若 本 賽 會 的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宜 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21.若 本 賽 會 的 路 線 引 導 清 晰 明 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22.若 本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各 種 服 務 處 設 備 完 善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3.若 本 賽 會 的 設 施 與 規 劃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4.若 本 賽 會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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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 請 教 您 對 本 賽 會 各 項 負 向 服 務 品 質 的 看 法 ，   

請 將 您 同 意 的 程 度 在 □ 內 打 。（ 單 選 ），請 勿

漏 答  

一 、 活 動 品 質  

喜

歡  

理

所

當

然  

沒

有

差

別  

不

會

介

意

不

喜

歡

1.若 本 賽 會 無 法 適 合 不 同 的 年 齡 層 參 與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若 本 賽 會 的 比 賽 項 目 不 多 樣 化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3.若 本 賽 會 舉 辦 的 季 節 不 適 合 您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4.若 本 賽 會 手 冊 中 的 資 訊 不 完 整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5.若 本 賽 會 報 名 費 無 法 降 低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6.若 本 賽 會 網 站 所 提 供 的 資 料 不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二 、 互 動 品 質       

7.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無 法 果 斷 迅 速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8.若 工 作 人 員 的 服 務 態 度 不 能 週 到 有 禮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9.若 工 作 人 員 無 法 主 動 詢 問 參 加 者 的 需 求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0.若 工 作 人 員 對 賽 事 無 法 提 供 完 整 的 解 說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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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歡  

 

 

理

所

當

然  

沒

有

差

別  

不

會

介

意

不

喜

歡

 

11.若 裁 判 不 具 備 良 好 的 專 業 素 養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12.若 裁 判 對 所 執 行 的 各 項 事 務 不 明 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三 、 成 果 品 質       

13.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對 您 的 健 康 程 度 沒 有 助

益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4.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不 能 令 您 感 覺 舒 暢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5.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不 能 讓 您 體 驗 到 休 閒 的

樂 趣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6.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不 能 讓 您 有 成 就 感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7.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 ， 無 法 讓 您 結 交 同 好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18.若 參 加 本 賽 會 後，無 法 讓 您 認 識 當 地 風 情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四 、 環 境 設 施 品 質       

19.若 本 賽 會 的 場 面 不 熱 絡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0.若 本 賽 會 的 沿 途 路 線 景 色 不 宜 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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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若 本 賽 會 的 路 線 引 導 不 清 晰 明 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22.若 本 賽 會 所 提 供 的 各 種 服 務 處 設 備 不 完

善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3.若 本 賽 會 的 設 施 與 規 劃 不 具 有 安 全 考 量  

時 ， 您 會 覺 得 ⋯  

□  □  □  □ □

24.若 本 賽 會 不 能 舉 辦 地 方 特 產 展 示 時，您 會

覺 得 ⋯  

□  □  □  □ □

      

《 本 問 卷 到 此 結 束 ， 謝 謝 您 的 協 助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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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受 訪 者 意 見  
（ 一 ） 馬 拉 松 組 的 分 組 錄 取 名 額 僅 有 前 三 名 ， 部 分

組 別 報 名 人 數 較 多 ， 是 否 可 以 彈 性 增 加 錄 取 名 額 ？ 以 增

加 選 手 獲 得 獎 勵 的 機 會 與 獲 得 肯 定 的 証 明 。  

（ 二 ） 問 卷 不 夠 周 全 。  

（ 三 ） 主 辦 單 位 要 加 油 ！ 分 組 獎 項 太 少 了 ！  

（ 四 ） 希 望 主 辦 單 位 能 與 日 統 客 運 配 合 ， 以 服 務 北 部 跑 友 到

達 古 坑 會 場 ， 而 且 ， 從 台 北 發 車 的 時 間 最 好 是 晚 上 十

點 以 後 。  

（ 五 ） 起 跑 點 就 是 終 點 站 。 起 點 和 終 點 不 同 地 點 這 樣 的 規 劃

需 要 花 費 較 多 的 人 力 和 經 費 ， 如 果 能 夠 比 照 台 灣 其 馬

拉 松 的 路 線 設 計 ， 應 該 會 對 選 手 比 較 方 便 。  

（ 六 ） 接 送 選 手 接 駁 車 在 比 賽 中 段 ， 完 成 比 賽 的 選 手 人 數 最

多 的 時 候 ， 班 次 應 該 要 更 密 集 ， 有 很 多 選 手 在 跑 完 全

程 滿 身 大 汗 的 時 候 ， 還 要 再 忍 受 冷 風 細 雨 的 磨 難 。  

（ 七 ） 主 辦 單 位 接 送 表 演 團 體 到 終 點 處 表 演 時 ， 有 一 些 巴 士

司 機 竟 然 將 車 子 開 到 比 賽 的 車 道 上 ， 造 成 參 賽 選 手 、

裁 判 與 工 作 人 員 的 危 險 ， 十 分 不 恰 當 。  

（ 八 ） 這 條 路 線 跑 起 來 很 舒 服 ， 我 參 加 過 國 內 七 八 次 的 馬 拉

松 賽 ， 這 次 的 比 賽 規 格 果 然 與 眾 不 同 ， 可 以 看 出 主 辦

單 位 的 用 心 規 劃 。  

（ 九 ） 以 7 8 號 為 全 馬 的 比 賽 路 線 是 國 內 舉 辦 馬 拉 松 賽 的 創

舉 ， 將 起 點 和 終 點 分 於 兩 處 ， 讓 我 覺 得 在 跑 步 的 過 程

中 處 處 有 驚 喜 ， 因 為 全 程 都 沒 有 重 複 的 風 景 ， 以 往 參

加 的 馬 拉 松 賽 大 都 是 繞 圈 的 方 式 ， 或 者 是 採 用 折 返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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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 式 ， 跑 了 一 下 常 常 就 會 覺 得 比 較 單 調 、 無 趣 ， 雖 然

有 些 人 一 定 會 建 議 起 點 和 終 點 要 一 樣 ， 但 是 ， 我 希 望

主 辦 單 位 能 夠 堅 持 這 樣 的 特 色 ， 台 灣 馬 拉 松 的 比 賽 品

質 才 會 提 升 ， 請 不 要 再 走 回 路 ！  

（ 十 ） 台 灣 國 際 馬 拉 松 ， 我 愛 你 ！  

 

 


